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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令

新竹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09月19日
發文字號：府綜文字第1070172992號

主旨：函頒訂定「新竹縣政府公文線上簽核作業規定」，並自107年10月1日起實

施，請查照。

說明：旨揭作業規定公布於本府全球資訊網/訊息中心/法規公告/法規體系/綜合發

展類項下，請自行下載參閱。

正本：本府各處、新竹縣一二級機關群組

副本：本府縣長室、本府秘書長室、本府綜合發展處法制科、本府綜合發展處資訊科、本府綜合發展處文書檔

案科(均含附件)

縣長　邱　鏡　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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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公文線上簽核作業規定總說明 

為統一實施公文線上簽核處理方式，加速公文處理效能、掌握文

書處理流程、增進行政效率及達成無紙化目標，特訂定「新竹縣政府

公文線上簽核作業規定」(以下簡稱本規定)，計二十點規定，其主要

內容如下： 

一、 本規定訂定之緣由。(第一點) 

二、 本規定未規範者之適用規定。(第二點) 

三、 本規定所稱線上簽核之定義。(第三點) 

四、 可實施線上簽核之公文類型。(第四點) 

五、 不適用線上簽核之公文類型。(第五點) 

六、 線上簽核之公文應確保完整性及真實性。(第六點) 

七、 實施線上簽核應注意事項。(第七～十九點) 

八、 本規定如有未盡事宜，得適時補充或修正。(第二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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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公文線上簽核作業規定 

逐點說明 
名  稱 說  明 

新竹縣政府公文線上簽核作業規定 行政規則名稱。 

規  定 說  明 

一、新竹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統

一實施公文線上簽核處理方式，提

升行政效率及達成無紙化目標，特

訂定本規定。 

明定本規定訂定之緣由。 

二、本府之線上簽核作業，依本規定之

規範，本規定未規範者，適用「文

書處理手冊」、「文書及檔案管理電

腦化作業規範」及其他相關法令之

規定。本府所屬機關、學校得準用

本規定，或參酌本規定自行訂定作

業規定。 

明定本規定未規範者之適用規定。 

 

三、本規定所稱線上簽核係指依「文書

處理手冊」第八點所定公文線上簽

核採用電子認證者。 

明定本規定所稱線上簽核之定義。 

四、線上簽核之公文應符合下列各款規

定： 

(一)公文保存年限在十五年以下。 

(二)本文與附件頁數合計二十頁以

下。 

明定可實施線上簽核之公文類型。 

 

五、不適用線上簽核之公文類型如下： 

(一)密件公文。 

(二)附件為實體資料(支票、原始憑

證、成冊之文件或須簽名蓋章

者)。 

(三)經費請領及須檢附會計憑證相

關公文。 

(四)訴願案件、訴訟案件、國家賠償

案件、採購案件及其他依法令規

定須以紙本辦理者。 

(五)公文案情複雜或經單位主管認

定須採紙本簽核方式辦理者。 

明定不適用線上簽核之公文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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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民眾來文。 

(七)其他非可適用線上簽核形式者。 

六、簽核公文應確保完整性及真實性，

並應詳實記載相關事項如下： 

(一)可判別文件簽章人。 

(二)可標示公文時效性。 

(三)應詳實記錄各會簽意見。 

(四)應詳實記錄各陳核流程人員之

修改與批註文字。 

明定線上簽核之公文應確保完整性及

真實性。 

七、各單位公文簽核人員，應於上班時

間內，隨時查看公文系統有無應簽

核之公文。請假時，應事先告知職

務代理人，並於請假前完成公文系

統代理人設定，以避免延宕公文處

理時效。 

明定各簽核人員須隨時查看、辦理線上

公文，並落實代理人制度。 

八、各簽核點人員（承辦人員、主管人

員）、繕校人員，對其文稿內容異

動與否，均應依公文系統之操作指

示，以個人有效之自然人憑證進行

簽章，以明責任；總收文及單位收

文人員得不使用電子憑證進行簽

章。 

明定使用電子憑證進行簽章之人員。 

九、簽核人員因故未能使用電子憑證進

行簽章時，得採本府核發之臨時憑

證替代，存查案件於送檔案管理單

位簽收前，其他案件應於送發文

前，完成電子憑證之補簽作業；若

無法由原簽核人員補簽時，得由職

務代理人或權責主管補簽，並記錄

原因。 

明定臨時憑證使用時機及相關補簽機

制。 

 

 

十、若遇公文於線上簽核作業中，因故

須改以紙本簽核時，應由承辦人員

於公文系統註明原因，並自行列印

與點選轉紙本陳核。經改為紙本簽

核之公文，仍應以原文號簽辦，附

陳已線上簽核之簽稿及簽核意

見，簽核流程須重新開始並於原限

辦期限內簽核辦結。 

明定線上簽核公文因故須改以紙本簽

核之辦理方式及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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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承辦單位收受線上簽核公文，審

認為非屬該單位承辦者，承辦人員

須於公文系統列印公文及「新竹縣

政府公文改分單」，陳核至主管

後，即時由單位收發人員退回總收

文人員改分，不得自行處理，以明

權責，並利日後稽催作業。 

明定承辦單位收受線上簽核公文，認為

非屬其承辦者，辦理公文改分機制。 

十二、承辦人員擬辦案件時，得設定簽

會流程，各簽核點人員得依實際需

求進行簽會流程調整；設定會辦流

程時，得視需要設定回傳承辦人員

進行意見彙整。 

明定線上簽核公文簽會流程之設定與

調整方式。 

十三、線上簽核時，如有佐參資料或關

聯案件者，其附加方式如下： 

(一)資料應為電子檔，以夾帶附檔之

方式附加。 

(二)輸入參考公文之文號。 

明定線上簽核時，附加佐參資料或相關

聯案件之辦理方式。 

 

十四、收文人員透過電子交換收受電子

文後，應注意傳遞交換之電子文

件、確認發文單位及檢查附件與文

件有無疏漏或無法開啟；若有疏漏

或無法開啟之情形，請於線上簽核

及公文管理系統中將該文刪除，並

聯繫發文機關重新發送公文或補

發紙本文。 

明定收文人員收受電子文之注意事項。 

十五、收文後採線上簽核者，其收文確

認、檢視處理、編號、登錄、分文

及傳遞等處理程序應於線上為之。 

明定採線上簽核公文之收分文處理程

序。 

十六、收文人員若收受公文為紙本公文

時，除本規定第五點所列不適用線

上簽核之公文類型外，得將公文掃

描後進行分文作業，來文紙本及附

件併送交承辦人員，進行公文線上

簽核作業；但經承辦人員審認涉及

個人權益義務或信證稽憑之機關

間行文及非屬機關間之紙本來

文，得逕轉為紙本辦理。 

明定紙本公文轉線上簽核之辦理方式。 

十七、紙本來文經轉製為電子型式而完 明定紙本公文經轉製為電子型式簽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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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線上簽核辦畢者，該來文紙本由

業務單位自行判定保存年限及保

管。 

之紙本公文歸檔方式及注意事項。 

十八、線上簽核之公文，經決行人員核

判及簽署後，承辦人員應即完成發

文或存查程序，並於規定期限內送

本府檔案管理單位簽收；檔管人員

點收前應確認檔案內容有無應退

件情形（如附件不全或無法讀取

等）。 

明定線上簽核公文歸檔注意事項。 

十九、已核決之線上公文內容如須更正

錯誤，存查案件於送檔案管理單位

簽收前，其他案件應於送發文前，

修正並加註說明，依原簽核流程重

新線上簽核；其因案情緊急者，得

經原決行人員之同意，逕陳原決行

人員核判。 

明定已核決之線上公文須更正錯誤之

辦理方式。 

二十、本規定如有未盡事宜，得適時補

充或修正。 

明定本規定得適時補充或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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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公文線上簽核作業規定 

一、 新竹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統一實施公文線上簽核處理方

式，提升行政效率及達成無紙化目標，特訂定本規定。 

二、 本府之線上簽核作業，依本規定之規範，本規定未規範者，適

用「文書處理手冊」、「文書及檔案管理電腦化作業規範」及其

他相關法令之規定。本府所屬機關、學校得準用本規定，或參

酌本規定自行訂定作業規定。 

三、 本規定所稱線上簽核係指依「文書處理手冊」第八點所定公文

線上簽核採用電子認證者。 

四、 線上簽核之公文應符合下列各款規定： 

(一) 公文保存年限在十五年以下。 

(二) 本文與附件頁數合計二十頁以下。 

五、 不適用線上簽核之公文類型如下： 

(一) 密件公文。 

(二) 附件為實體資料(支票、原始憑證、成冊之文件或須簽名蓋

章者)。 

(三) 經費請領及須檢附會計憑證相關公文。 

(四) 訴願案件、訴訟案件、國家賠償案件、採購案件及其他依法
令規定須以紙本辦理者。 

(五) 公文案情複雜或經單位主管認定須採紙本簽核方式辦理
者。 

(六) 民眾來文。 

(七) 其他非可適用線上簽核形式者。 

六、 簽核公文應確保完整性及真實性，並應詳實記載相關事項如

下： 

(一) 可判別文件簽章人。 

(二) 可標示公文時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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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應詳實記錄各會簽意見。 

(四) 應詳實記錄各陳核流程人員之修改與批註文字。 

七、 各單位公文簽核人員，應於上班時間內，隨時查看公文系統有

無應簽核之公文。請假時，應事先告知職務代理人，並於請假

前完成公文系統代理人設定，以避免延宕公文處理時效。 

八、 各簽核點人員（承辦人員、主管人員）、繕校人員，對其文稿內

容異動與否，均應依公文系統之操作指示，以個人有效之自然

人憑證進行簽章，以明責任；總收文及單位收文人員得不使用

電子憑證進行簽章。 

九、 簽核人員因故未能使用電子憑證進行簽章時，得採本府核發之

臨時憑證替代，存查案件於送檔案管理單位簽收前，其他案件

應於送發文前，完成電子憑證之補簽作業；若無法由原簽核人

員補簽時，得由職務代理人或權責主管補簽，並記錄原因。 

十、 若遇公文於線上簽核作業中，因故須改以紙本簽核時，應由承

辦人員於公文系統註明原因，並自行列印與點選轉紙本陳核。

經改為紙本簽核之公文，仍應以原文號簽辦，附陳已線上簽核

之簽稿及簽核意見，簽核流程須重新開始並於原限辦期限內簽

核辦結。 

十一、 承辦單位收受線上簽核公文，審認為非屬該單位承辦者，承

辦人員須於公文系統列印公文及「新竹縣政府公文改分單」，陳

核至主管後，即時由單位收發人員退回總收文人員改分，不得

自行處理，以明權責，並利日後稽催作業。 

十二、 承辦人員擬辦案件時，得設定簽會流程，各簽核點人員得依

實際需求進行簽會流程調整；設定會辦流程時，得視需要設定

回傳承辦人員進行意見彙整。 

十三、 線上簽核時，如有佐參資料或關聯案件者，其附加方式如下： 

(一) 資料應為電子檔，以夾帶附檔之方式附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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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輸入參考公文之文號。 

十四、 收文人員透過電子交換收受電子文後，應注意傳遞交換之電

子文件、確認發文單位及檢查附件與文件有無疏漏或無法開啟；

若有疏漏或無法開啟之情形，請於線上簽核及公文管理系統中

將該文刪除，並聯繫發文機關重新發送公文或補發紙本文。 

十五、 收文後採線上簽核者，其收文確認、檢視處理、編號、登錄、

分文及傳遞等處理程序應於線上為之。 

十六、 收文人員若收受公文為紙本公文時，除本規定第五點所列不

適用線上簽核之公文類型外，得將公文掃描後進行分文作業，

來文紙本及附件併送交承辦人員，進行公文線上簽核作業；但

經承辦人員審認涉及個人權益義務或信證稽憑之機關間行文及

非屬機關間之紙本來文，得逕轉為紙本辦理。 

十七、 紙本來文經轉製為電子型式而完成線上簽核辦畢者，該來文

紙本由業務單位自行判定保存年限及保管。 

十八、 線上簽核之公文，經決行人員核判及簽署後，承辦人員應即

完成發文或存查程序，並於規定期限內送本府檔案管理單位簽

收；檔管人員點收前應確認檔案內容有無應退件情形（如附件

不全或無法讀取等）。 

十九、 已核決之線上公文內容如須更正錯誤，存查案件於送檔案管

理單位簽收前，其他案件應於送發文前，修正並加註說明，依

原簽核流程重新線上簽核；其因案情緊急者，得經原決行人員

之同意，逕陳原決行人員核判。 

二十、 本規定如有未盡事宜，得適時補充或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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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公報　　一○七年　　第十期

公告

新竹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09月05日
發文字號：府產商字第1070168568號

主旨：公告107年8月份「彥瑜雞腿排骨便當」等94家商業設立登記事項。

依據：商業登記法第十九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彥瑜雞腿排骨便當」等94家商號向本府申請商業設立登記，業經本府

核准登記在案。

縣長　邱　鏡　淳　出國
秘書長　蔡　榮　光　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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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公報　　一○七年　　第十期
 

資
本

額
區

間
：

0 
元

以
上

設
立

核
准

日
期核

准
文

號
統

一
編

號
稅

藉
資

料
商

業
名

稱
現

況
商

業
地

址
組

織
種

類
主

營
業

項
目

登
記

資
本

額負
責

人
姓

名負
責

人
出

資
額

10
70

80
9

10
70

30
22

21
37

97
62

99
彥

瑜
雞

腿
排

骨
便

當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新
國

里
新

溪
街

20
3號

1樓
獨

資
餐

館
業

50
00

0
李

芯
蕙

50
00

0

10
70

80
1

10
70

30
21

29
78

00
06

46
連

勤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新
埔

鎮
新

民
里

中
正

路
63

9巷
9號

1樓
獨

資
配

管
工

程
業

20
00

00
陳

連
勤

20
00

00

10
70

80
1

10
70

30
21

33
82

00
74

73
日

之
味

商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中

興
里

12
鄰

光
明

六
路

東
二

段
20

-5
號

獨
資

其
他

餐
飲

業
20

00
00

梁
雅

期
20

00
00

10
70

82
0

10
70

30
23

25
82

00
75

00
御

喜
茶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福
德

里
三

民
路

28
0號

1樓
獨

資
飲

料
店

業
50

00
0

林
吉

利
50

00
0

10
70

80
1

10
70

30
21

34
82

00
77

06
成

功
藥

局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成
功

路
三

段
69

號
獨

資
中

藥
零

售
業

10
00

0
張

恩
祥

10
00

0

10
70

80
1

10
70

30
21

43
82

00
77

12
棋

祥
餐

坊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隘
口

里
文

興
路

二
段

16
8號

1樓
獨

資
餐

館
業

80
00

0
黃

銘
祥

80
00

0

10
70

80
1

10
70

30
21

47
82

00
77

28
聯

合
眼

鏡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文

化
里

光
明

一
路

99
號

獨
資

眼
鏡

批
發

業
20

00
00

余
俊

毅
20

00
00

10
70

82
0

10
70

30
23

30
82

00
77

49
正

琨
工

程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勝

利
村

蘭
州

二
街

21
號

1樓
獨

資
廚

具
、

衛
浴

設
備

安
裝

工
程

業
10

00
0

楊
正

琨
10

00
0

10
70

80
2

10
70

30
21

51
82

00
78

10
鴻

元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勝

利
村

安
宅

八
街

43
號

2樓
獨

資
無

店
面

零
售

業
20

00
00

鴻
肇

啓
20

00
00

10
70

80
2

10
70

30
21

60
82

00
78

26
全

力
方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仁
愛

里
仁

愛
路

４
１

９
巷

1弄
１

０
號

1樓
獨

資
成

衣
業

20
00

00
張

智
勛

20
00

00

10
70

82
1

10
70

30
23

31
82

00
78

52
金

鑫
商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新

豐
鄉

重
興

村
建

興
路

二
段

79
7號

1樓
合

夥
文

教
、

樂
器

、
育

樂
用

品
零

售
業

10
00

00
羅

偉
倫

50
00

0

10
70

82
1

10
70

30
23

36
82

00
78

68
粉

紅
服

飾
坊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十

興
里

莊
敬

六
街

65
號

1樓
獨

資
布

疋
、

衣
著

、
鞋

、
帽

、
傘

、
服

飾
品

零
售

業80
00

0
洪

婕
睿

80
00

0

10
70

82
1

10
70

30
23

37
82

00
78

74
卡

拉
咖

啡
館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成

功
二

街
15

號
1樓

獨
資

餐
館

業
10

00
0

張
睿

麟
10

00
0

10
70

82
1

10
70

30
23

40
82

00
78

89
輝

耀
車

體
鍍

膜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中

興
里

嘉
豐

五
路

一
段

12
8號

獨
資

其
他

汽
車

服
務

業
50

00
0

劉
益

誠
50

00
0

10
70

82
1

10
70

30
23

42
82

00
78

95
安

心
享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新

豐
鄉

山
崎

村
建

興
路

一
段

81
號

1樓
獨

資
其

他
餐

飲
業

10
00

00
李

哲
安

10
00

00

10
70

82
2

10
70

30
23

43
82

00
79

02
偉

宏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東

平
里

嘉
豐

11
路

二
段

10
號

1樓
獨

資
餐

館
業

50
00

0
范

志
成

50
00

0

10
70

82
2

10
70

30
23

45
82

00
79

18
新

琪
水

電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雞

林
里

13
鄰

北
興

路
一

段
54

7號
7樓

獨
資

配
管

工
程

業
10

00
00

温
恩

賜
10

00
00

10
70

80
2

10
70

30
21

61
82

00
80

16
仁

田
齋

茶
園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新
豐

鄉
鳳

坑
村

15
鄰

坑
子

口
65

0之
1號

1樓
獨

資
農

作
物

栽
培

業
10

00
00

鄧
慶

福
10

00
00

10
70

82
2

10
70

30
23

46
82

00
80

58
茂

億
水

電
工

程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中

勢
村

中
平

路
一

段
15

9號
1樓

獨
資

配
管

工
程

業
10

00
00

李
立

茂
10

00
00

10
70

80
2

10
70

30
21

63
82

00
81

99
覓

三
軒

餐
廳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十

興
里

勝
利

三
街

15
2號

1樓
獨

資
餐

館
業

20
00

00
潘

玉
凱

20
00

00

10
70

82
2

10
70

30
23

48
82

00
82

12
嚒

得
歲

莊
園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湖

南
村

介
壽

街
36

巷
23

號
1樓

獨
資

餐
館

業
20

00
00

余
正

清
20

00
00

10
70

82
2

10
70

30
23

49
82

00
82

28
鷗

駒
餐

廳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關

西
鎮

西
安

里
文

化
街

五
巷

19
號

1樓
獨

資
餐

館
業

20
00

00
楊

竣
羽

20
00

00

10
70

80
3

10
70

30
21

71
82

00
82

60
印

象
照

相
館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關
西

鎮
北

斗
里

中
興

路
26

號
1樓

獨
資

攝
影

業
30

00
涂

賜
珍

30
00

10
70

80
3

10
70

30
21

74
82

00
82

76
豐

城
商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新

豐
鄉

山
崎

村
建

興
路

1段
8號

1樓
獨

資
文

教
、

樂
器

、
育

樂
用

品
零

售
業

20
00

00
黃

俊
樺

20
00

00

10
70

82
3

10
70

30
23

51
82

00
82

97
捷

比
貿

易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興

安
里

縣
政

二
路

４
９

６
號

五
樓

合
夥

布
疋

、
衣

著
、

鞋
、

帽
、

傘
、

服
飾

品
零

售
業

20
00

00
葉

峻
崧

10
00

00

10
70

80
6

10
70

30
21

77
82

00
83

47
放

心
美

甲
工

作
室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竹

仁
里

民
權

街
7號

1樓
獨

資
美

容
美

髮
服

務
業

20
00

00
曾

翊
琦

20
00

00

10
70

82
3

10
70

30
23

56
82

00
83

68
萬

嘉
園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竹
仁

里
三

民
路

１
０

２
巷

１
５

號
一

樓
獨

資
便

利
商

店
業

20
00

00
邱

嘉
萱

20
00

00

10
70

80
6

10
70

30
21

76
82

00
84

39
優

菓
商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東
興

里
嘉

興
路

４
２

７
號

一
樓

獨
資

食
品

什
貨

、
飲

料
零

售
業

50
00

0
胡

吉
媛

50
00

0

10
70

82
4

10
70

30
23

59
82

00
84

93
凌

雲
閣

飲
食

坊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尖

石
鄉

玉
峰

村
宇

老
7號

獨
資

餐
館

業
15

00
00

廖
建

明
15

00
00

10
70

82
8

10
70

30
23

66
82

00
85

09
御

寬
運

動
會

館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北
興

里
勝

利
八

街
一

段
35

3號
三

樓
獨

資
競

技
及

休
閒

運
動

場
館

業
20

00
00

吳
昱

寬
20

00
00

10
70

82
8

10
70

30
23

69
82

00
85

15
馨

群
冷

凍
食

品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關

西
鎮

東
安

里
6鄰

中
山

東
路

75
號

1樓
獨

資
其

他
農

、
畜

、
水

產
品

批
發

業
20

00
0

黃
靖

能
20

00
0

10
70

80
6

10
70

30
21

78
82

00
86

07
宮

城
手

作
現

烤
蛋

糕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孝
勢

村
中

正
路

一
段

８
４

號
1樓

獨
資

食
品

什
貨

、
飲

料
零

售
業

20
00

00
廖

劉
丁

20
00

00

10
70

80
6

10
70

30
21

79
82

00
86

13
胡

椒
鳥

園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寶

山
鄉

雙
溪

村
館

前
路

12
巷

8號
4樓

獨
資

無
店

面
零

售
業

20
00

00
吳

昭
岩

20
00

00

10
70

80
6

10
70

30
21

80
82

00
86

29
湖

三
民

南
商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鳳
山

村
三

民
南

路
14

2號
1樓

獨
資

文
教

、
樂

器
、

育
樂

用
品

零
售

業
50

00
0

林
慧

琪
50

00
0

10
70

82
8

10
70

30
23

78
82

00
86

40
活

力
中

豐
美

芝
城

早
餐

店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東
寧

里
中

豐
路

二
段

25
號

1樓
獨

資
餐

館
業

30
00

0
温

智
鈞

30
00

0

10
70

80
6

10
70

30
21

83
82

00
87

32
日

光
好

食
光

餐
坊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十

興
里

勝
利

七
街

一
段

22
2號

獨
資

飲
料

店
業

20
00

00
曾

螢
貞

20
00

00

10
70

80
7

10
70

30
21

85
82

00
87

48
愛

婕
工

作
坊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十

興
里

勝
利

三
街

７
７

號
2樓

獨
資

食
品

什
貨

、
飲

料
零

售
業

30
00

0
陳

儷
文

30
00

0

10
70

80
7

10
70

30
21

86
82

00
87

53
大

潤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二

重
里

學
府

路
４

６
６

-１
號

1樓
獨

資
住

宅
及

大
樓

開
發

租
售

業
20

00
00

林
佩

潤
20

00
00

10
70

80
7

10
70

30
21

87
82

00
87

69
真

源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中

興
村

安
宅

一
街

５
３

號
二

樓
獨

資
飲

料
批

發
業

24
00

00
黃

瓊
瑩

24
00

00

10
70

80
7

10
70

30
21

96
82

00
87

75
金

接
成

創
意

工
坊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隘

口
里

光
明

六
路

東
二

段
４

６
２

號
十

一
樓

之
２

獨
資

無
店

面
零

售
業

20
00

00
徐

詩
琳

20
00

00

10
70

80
8

10
70

30
21

97
82

00
87

80
靚

團
隊

餐
飲

店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鹿
場

里
自

強
南

路
40

2號
獨

資
飲

料
店

業
20

00
00

李
宗

明
20

00
00

家
數

合
計

：
94

 家

新
竹

縣
政

府
商

業
登

記
資

訊
系

統
商

業
設

立
登

記
清

冊
列

印
日

期
：

10
7/

09
/0

3 
   

核
准

日
期

：
 1

07
/0

8/
01

 至
 1

07
/0

8/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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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70

80
8

10
70

30
21

98
82

00
87

96
勁

威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新
豐

鄉
鳳

坑
村

56
6之

1號
1樓

獨
資

配
管

工
程

業
22

00
00

姜
信

榮
22

00
00

10
70

80
8

10
70

30
21

99
82

00
88

03
薇

薇
精

品
名

店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新
埔

鎮
文

山
里

11
鄰

犁
頭

山
31

號
獨

資
布

疋
、

衣
著

、
鞋

、
帽

、
傘

、
服

飾
品

零
售

業50
00

0
王

曉
薇

50
00

0

10
70

80
8

10
70

30
22

00
82

00
88

19
長

林
工

程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新
埔

鎮
旱

坑
里

義
民

路
一

段
33

6號
一

樓
獨

資
金

屬
結

構
及

建
築

組
件

製
造

業
66

00
00

李
興

諺
66

00
00

10
70

80
8

10
70

30
22

02
82

00
88

25
谷

漢
休

閒
露

營
區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尖
石

鄉
嘉

樂
村

嘉
樂

14
鄰

16
0之

1號
臨

1樓
獨

資
未

分
類

其
他

服
務

業
30

00
曾

張
秋

菊
30

00

10
70

82
9

10
70

30
23

80
82

00
88

46
六

家
火

鍋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東

平
里

六
家

五
路

一
段

12
7號

獨
資

餐
館

業
20

00
00

林
彥

廷
20

00
00

10
70

82
9

10
70

30
23

86
82

00
88

51
摘

月
花

藝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愛

勢
村

民
生

街
41

2巷
53

號
獨

資
花

卉
零

售
業

10
00

00
鄭

柏
庸

10
00

00

10
70

83
0

10
70

30
23

87
82

00
88

67
亞

果
商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新
豐

鄉
忠

孝
村

忠
孝

路
13

0號
1樓

獨
資

便
利

商
店

業
20

00
00

謝
美

惠
20

00
00

10
70

83
0

10
70

30
23

89
82

00
89

65
儷

佳
人

服
飾

店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孝

勢
村

忠
孝

路
12

-4
號

1樓
獨

資
布

疋
、

衣
著

、
鞋

、
帽

、
傘

、
服

飾
品

零
售

業88
00

0
林

瑞
珍

88
00

0

10
70

83
0

10
70

30
23

95
82

00
89

71
連

恩
工

程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新
埔

鎮
下

寮
里

義
民

路
三

段
71

7巷
46

號
1樓

獨
資

配
管

工
程

業
24

00
00

林
祐

丞
24

00
00

10
70

83
0

10
70

30
23

97
82

00
89

86
里

歐
音

樂
藝

術
活

動
整

合
工

作
室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斗

崙
里

科
大

二
街

47
號

9樓
獨

資
演

藝
活

動
業

30
00

郭
宗

諺
30

00

10
70

80
9

10
70

30
22

16
82

00
90

90
幸

湖
飲

食
店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中

正
村

中
正

路
一

段
19

5號
1樓

獨
資

餐
館

業
18

00
00

焦
愛

紅
18

00
00

10
70

80
9

10
70

30
22

17
82

00
91

07
銓

友
五

金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新
豐

鄉
員

山
村

2鄰
員

山
２

８
之

１
０

號
1樓

獨
資

五
金

批
發

業
10

00
0

曾
國

銓
10

00
0

10
70

80
9

10
70

30
22

24
82

00
91

29
餐

桌
小

吃
店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北

興
里

勝
利

九
街

68
號

獨
資

餐
館

業
16

80
00

楊
忠

祐
16

80
00

10
70

83
1

10
70

30
24

01
82

00
91

40
石

竹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新
豐

鄉
員

山
村

員
山

13
2-
50

號
1樓

獨
資

其
他

零
售

業
20

00
00

朱
吉

盛
20

00
00

10
70

83
1

10
70

30
24

09
82

00
91

55
力

揚
商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新
豐

鄉
忠

孝
村

忠
二

街
17

號
獨

資
無

店
面

零
售

業
60

00
0

鍾
揚

量
60

00
0

10
70

83
1

10
70

30
24

14
82

00
91

61
嵩

禾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新
埔

鎮
四

座
里

中
正

路
11

9號
1樓

獨
資

農
產

品
零

售
業

20
00

0
呂

學
泳

20
00

0

10
70

81
0

10
70

30
22

22
82

00
92

32
樸

食
棧

食
品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東

興
里

十
興

三
街

69
號

7樓
獨

資
無

店
面

零
售

業
50

00
0

張
衛

國
50

00
0

10
70

81
0

10
70

30
22

23
82

00
93

03
麵

屋
家

日
式

豚
骨

拉
麵

店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榮

樂
里

長
春

路
3段

19
0號

1樓
獨

資
餐

館
業

50
00

0
陳

志
偉

50
00

0

10
70

81
0

10
70

30
22

27
82

00
93

19
柔

森
國

際
美

學
館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竹

北
里

中
山

路
39

4號
1樓

獨
資

美
容

美
髮

服
務

業
20

00
00

阮
竹

玲
20

00
00

10
70

81
0

10
70

30
22

29
82

00
93

88
國

雅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新
豐

鄉
松

林
村

泰
安

街
10

3號
1樓

合
夥

餐
館

業
24

00
00

徐
鈴

雅
12

00
00

10
70

81
0

10
70

30
22

30
82

00
94

71
水

滴
止

工
程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愛

勢
村

民
生

街
26

5巷
3號

1樓
獨

資
其

他
工

程
業

10
00

00
吳

宗
諺

10
00

00

10
70

81
0

10
70

30
22

33
82

00
94

86
禾

義
工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祥

喜
路

19
5號

1號
獨

資
不

動
產

租
賃

業
30

00
0

羅
時

州
30

00
0

10
70

81
0

10
70

30
22

35
82

00
94

92
雲

起
露

營
區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五
峰

鄉
桃

山
村

白
蘭

30
7-
15

號
1樓

合
夥

其
他

休
閒

服
務

業
22

00
00

王
睿

城
11

00
00

10
70

81
3

10
70

30
22

41
82

00
95

08
鑫

發
工

程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文

化
里

三
民

路
13

7巷
10

號
2樓

之
7

獨
資

園
藝

服
務

業
24

00
00

賴
正

傑
24

00
00

10
70

81
3

10
70

30
22

43
82

00
96

54
綠

陽
天

國
際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十

興
里

莊
敬

五
街

47
號

5樓
獨

資
文

教
、

樂
器

、
育

樂
用

品
批

發
業

10
00

00
陳

瑞
菊

10
00

00

10
70

81
3

10
70

30
22

44
82

00
96

60
稻

町
香

古
早

味
蛋

糕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福

德
里

博
愛

街
39

1號
1樓

獨
資

食
品

什
貨

、
飲

料
零

售
業

60
00

曾
本

爕
60

00

10
70

81
3

10
70

30
22

46
82

01
01

68
螢

徠
國

際
商

城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斗

崙
里

9鄰
光

明
九

路
38

號
10

樓
之

13
獨

資
無

店
面

零
售

業
10

00
00

0
陳

威
榤

10
00

00
0

10
70

81
3

10
70

30
22

48
82

01
01

74
鎧

豐
瑜

商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嘉

興
路

23
2巷

3號
獨

資
蔬

果
批

發
業

50
00

0
呂

俊
達

50
00

0

10
70

81
3

10
70

30
22

51
82

01
01

89
貝

奇
美

髮
沙

龍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鹿

場
里

成
功

一
街

10
7號

1樓
獨

資
美

容
美

髮
服

務
業

10
00

00
林

怡
惠

10
00

00

10
70

81
4

10
70

30
22

60
82

01
01

95
柏

勒
花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文

化
里

三
民

路
13

7巷
10

號
2樓

之
5

獨
資

花
卉

批
發

業
10

00
00

潘
以

然
10

00
00

10
70

81
4

10
70

30
22

61
82

01
02

02
愛

加
倍

國
際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雞

林
里

大
同

路
26

1-
1號

6樓
獨

資
布

疋
、

衣
著

、
鞋

、
帽

、
傘

、
服

飾
品

零
售

業
20

00
00

林
峻

葳
20

00
00

10
70

81
4

10
70

30
22

63
82

01
03

22
在

地
心

機
能

服
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榮

樂
里

長
春

路
2段

14
0號

1樓
獨

資
布

疋
、

衣
著

、
鞋

、
帽

、
傘

、
服

飾
品

零
售

業3
00

0
張

書
維

30
00

10
70

81
4

10
70

30
22

64
82

01
03

37
億

馥
韓

式
炸

雞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三

民
路

27
7號

1樓
獨

資
菸

酒
零

售
業

50
00

0
徐

仁
浩

50
00

0

10
70

81
4

10
70

30
22

65
82

01
03

43
羽

苑
髮

廊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東

平
里

嘉
豐

二
街

二
段

77
號

獨
資

產
業

育
成

業
15

00
00

徐
嘉

鴻
15

00
00

10
70

81
5

10
70

30
23

19
82

01
03

58
天

承
宇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湖

口
村

湖
中

路
39

8巷
20

號
1樓

獨
資

建
材

批
發

業
20

00
00

周
俊

宇
20

00
00

10
70

81
5

10
70

30
22

70
82

01
04

41
家

佳
水

電
工

程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新
埔

鎮
南

平
里

南
平

路
34

9巷
10

號
1樓

獨
資

電
器

安
裝

業
10

00
00

劉
志

翔
10

00
00

10
70

81
6

10
70

30
22

78
82

01
04

56
樂

活
眼

鏡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竹

義
里

中
正

西
路

１
號

1樓
獨

資
醫

療
器

材
批

發
業

10
00

00
黃

信
儒

10
00

00

10
70

81
6

10
70

30
22

79
82

01
04

62
喬

安
造

型
坊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新
豐

鄉
松

柏
村

松
明

街
48

號
1樓

獨
資

美
容

美
髮

服
務

業
36

88
8

應
安

妤
36

88
8

10
70

81
6

10
70

30
22

87
82

01
05

27
晶

荷
手

作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關
西

鎮
南

和
里

9鄰
下

南
片

11
1號

1樓
獨

資
清

潔
用

品
製

造
業

10
00

00
陳

隆
豪

10
00

00

10
70

81
6

10
70

30
22

88
82

01
05

96
群

茲
工

作
室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新
豐

鄉
重

興
村

建
興

路
二

段
73

6號
1樓

獨
資

文
教

、
樂

器
、

育
樂

用
品

零
售

業
10

00
00

徐
之

杰
10

00
00

10
70

81
6

10
70

30
22

89
82

01
07

01
濯

馥
皂

房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關
西

鎮
石

光
里

石
岡

子
40

6巷
18

號
1樓

獨
資

清
潔

用
品

零
售

業
15

00
00

李
躍

銨
15

00
00

10
70

81
6

10
70

30
22

92
82

01
08

79
莫

莉
早

午
餐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榮

華
里

長
春

路
三

段
28

0號
1樓

獨
資

餐
館

業
30

00
邱

翊
軒

30
00

10
70

81
6

10
70

30
22

94
82

01
08

84
睿

格
理

國
際

貿
易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北
埔

鄉
南

興
村

9鄰
南

興
街

１
３

號
1樓

獨
資

自
動

控
制

設
備

工
程

業
10

00
00

江
智

煊
10

00
00

10
70

81
7

10
70

30
22

96
82

01
08

90
威

駿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十

興
里

莊
敬

五
街

11
6號

1樓
獨

資
食

品
什

貨
、

飲
料

零
售

業
20

00
00

武
駿

20
00

00

10
70

81
7

10
70

30
23

01
82

01
10

32
阿

路
米

十
三

國
際

商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中

興
里

7鄰
光

明
六

路
東

二
段

２
５

８
-１

號
九

樓
之

１
獨

資
菸

酒
零

售
業

19
52

70
呂

忠
憲

19
52

70

10
70

81
7

10
70

30
23

02
82

01
10

48
職

仁
車

體
美

研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興

安
里

縣
政

二
路

36
0號

1樓
合

夥
其

他
汽

車
服

務
業

60
00

0
潘

鵬
羽

30
00

0

10
70

81
7

10
70

30
23

07
82

01
10

53
米

顏
手

作
坊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中

山
里

長
春

路
一

段
12

9巷
8號

1樓
獨

資
清

潔
用

品
製

造
業

50
00

黃
敏

媛
50

00

10
70

82
0

10
70

30
23

15
82

01
10

69
龍

城
車

業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十

興
里

興
海

街
55

巷
16

號
1樓

獨
資

機
車

零
售

業
24

90
00

龍
紹

桓
24

9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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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70

82
0

10
70

30
23

18
82

01
10

75
玖

慶
工

程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大

鄉
里

中
豐

路
三

段
９

２
號

四
樓

獨
資

門
窗

安
裝

工
程

業
60

00
0

林
祐

增
60

00
0

10
70

82
0

10
70

30
23

22
82

01
10

80
愛

信
望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尖
石

鄉
嘉

樂
村

3鄰
麥

樹
仁

１
７

５
號

1樓
獨

資
便

利
商

店
業

20
00

00
高

忠
義

20
00

00

10
70

80
1

10
70

30
21

28
82

01
11

46
鼎

誠
工

程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竹

北
里

中
山

路
16

2號
1樓

獨
資

其
他

工
程

業
80

00
0

謝
承

恩
80

00
0

10
70

80
1

10
70

30
21

31
82

01
11

51
正

念
瑜

珈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斗

崙
里

科
大

一
路

17
3號

獨
資

競
技

及
休

閒
運

動
場

館
業

50
00

0
湯

舒
舒

50
00

0

10
70

82
0

10
70

30
23

24
82

01
11

73
食

義
廚

房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中

正
村

中
正

路
二

段
20

0號
一

樓
獨

資
餐

館
業

20
00

00
吳

新
興

20
0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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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09月05日
發文字號：府產商字第1070168567號

主旨：公告107年8月份「正昌輪胎商行」等93家商業變更登記事項。

依據：商業登記法第十九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正昌輪胎商行」等93家商號向本府申請商業變更登記，業經本府核准

登記在案。

縣長　邱　鏡　淳　出國
秘書長　蔡　榮　光　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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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本

額
區

間
：

0 
元

以
上

變
更

核
准

日
期

核
准

文
號

統
一

編
號

稅
藉

資
料

商
業

名
稱

現
況

商
業

地
址

組
織

種
類

主
營

業
項

目
登

記
資

本
額

負
責

人
姓

名
負

責
人

出
資

額
變

更
項

目

10
70

80
1

10
70

30
21

37
08

69
40

74
正

昌
輪

胎
商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鳳
凰

村
新

興
路

70
2巷

5號
1樓

獨
資

車
胎

零
售

業
30

00
張

世
明

30
00

所
營

業
務

變
更

所
在

地
變

更

轉
讓

登
記

負
責

人
變

更

10
70

80
1

10
70

30
21

40
09

75
77

23
祥

豐
工

程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新
豐

鄉
松

柏
村

福
陽

三
街

49
巷

3號
1樓

合
夥

油
漆

工
程

業
30

00
00

0
邱

籼
亦

18
00

00
0

所
在

地
變

更

10
70

80
1

10
70

30
21

39
39

98
63

43
元

氣
實

業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北
崙

里
縣

政
九

路
13

5巷
20

弄
1號

5樓
之

8
獨

資
食

品
什

貨
、

飲
料

零
售

業
10

00
0

嚴
皓

10
00

0

名
稱

變
更

所
營

業
務

變
更

負
責

人
改

名

10
70

80
1

10
70

30
21

46
40

98
26

48
彙

禾
設

計
工

作
室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中

正
東

路
80

巷
9號

1樓
獨

資
景

觀
、

室
內

設
計

業
20

00
00

蔡
林

冲
20

00
00

所
在

地
變

更

10
70

80
1

10
70

30
21

42
50

70
20

97
初

這
家

麵
食

館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隘
口

里
文

興
路

二
段

17
8號

1樓
獨

資
餐

館
業

15
00

00
陳

子
安

15
00

00

名
稱

變
更

外
縣

市
遷

入

負
責

人
住

居
所

變
更

10
70

80
1

10
70

30
21

32
72

90
13

19
成

功
藥

局
歇

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鹿

場
里

成
功

路
三

段
69

號
獨

資
中

藥
零

售
業

10
00

0
李

錦
達

10
00

0

轉
讓

登
記

負
責

人
變

更

歇
業

10
70

80
1

10
70

30
21

45
82

00
57

14
秉

成
科

技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新

埔
鎮

上
寮

里
義

民
路

二
段

91
號

1樓
獨

資
文

教
、

樂
器

、
育

樂
用

品
零

售
業

30
00

三
政

強
30

00

名
稱

變
更

轉
讓

登
記

負
責

人
變

更

10
70

80
2

10
70

30
21

53
26

14
46

36
韋

成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溪

州
里

新
溪

街
29

2巷
66

弄
8號

獨
資

食
用

油
脂

批
發

業
20

00
00

巫
韋

廷
20

00
00

所
在

地
變

更

10
70

80
2

10
70

30
21

65
48

14
98

31
萬

能
角

鋼
鐵

櫃
家

具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東

華
里

東
林

路
十

三
號

獨
資

家
具

、
寢

具
、

廚
房

器
具

、
裝

設
品

零
售

業2
00

00
0

田
瑞

麟
20

00
00

轉
讓

登
記

負
責

人
變

更

10
70

80
2

10
70

30
21

59
72

78
98

09
和

鑫
鋼

鋁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關
西

鎮
東

安
里

東
安

里
大

義
街

23
號

1樓
獨

資
門

窗
安

裝
工

程
業

20
00

00
劉

承
鑫

20
00

00
名

稱
變

更

10
70

80
2

10
70

30
21

54
72

78
98

42
鍾

情
小

吃
店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中

勢
村

民
生

街
43

0號
獨

資
餐

館
業

30
00

黃
輝

榮
30

00

轉
讓

登
記

負
責

人
變

更

10
70

80
2

10
70

30
21

57
82

00
79

50
芳

元
商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鹿
場

里
福

興
東

路
二

段
12

號
1樓

獨
資

飲
料

店
業

10
00

0
邱

惠
芳

10
00

0
所

在
地

變
更

10
70

80
2

10
70

30
21

64
99

00
64

35
太

平
洋

廚
具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五
豐

里
4鄰

北
興

路
三

段
47

2號
1樓

獨
資

家
具

、
寢

具
、

廚
房

器
具

、
裝

設
品

零
售

業2
00

00
0

田
瑞

麟
20

00
00

轉
讓

登
記

負
責

人
變

更

10
70

80
3

10
70

30
21

73
09

76
18

94
金

三
角

南
洋

風
味

小
吃

店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鳳

凰
村

文
化

路
11

0號
1樓

獨
資

餐
館

業
45

00
00

賀
傳

仕
45

00
00

名
稱

變
更

所
在

地
門

牌
整

改
編

轉
讓

登
記

負
責

人
變

更

10
70

80
3

10
70

30
21

72
30

10
77

95
和

慶
屠

宰
場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新
埔

鎮
文

山
里

褒
忠

路
３

５
３

巷
２

６
０

獨
資

屠
宰

業
10

00
00

0
余

承
澔

10
00

00
0

轉
讓

登
記

負
責

人
變

更

10
70

80
3

10
70

30
21

66
72

78
99

61
富

來
德

小
吃

店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中
興

路
三

段
11

2號
1樓

獨
資

餐
館

業
12

60
00

徐
智

洋
12

60
00

轉
讓

登
記

負
責

人
變

更

10
70

80
6

10
70

30
21

84
13

49
72

42
全

民
土

石
方

加
工

處
理

廠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新
豐

鄉
埔

和
村

埔
頂

23
7-

5號
合

夥
其

他
非

金
屬

礦
物

製
品

製
造

業
21

00
00

許
鴻

江
20

50
00

出
資

額
變

更

家
數

合
計

：
93

 家

新
竹

縣
政

府
商

業
登

記
資

訊
系

統
商

業
變

更
登

記
清

冊
核

准
日

期
：

 1
07

/0
8/

01
 至

 1
07

/0
8/

31
 

列
印

日
期

：
10

7/
09

/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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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70
80
6

10
70
30
21
81

26
58
60
34

笠
竹

園
茶

餐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北
埔

鄉
北

埔
村

南
興

街
14
2號

1樓
、

2樓
獨

資
餐

館
業

80
00
0
李

秀
玲

80
00
0
所

在
地

變
更

10
70
80
6

10
70
30
21
82

39
87
33
33

三
有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新
豐

鄉
忠

孝
村

忠
一

街
69
號

1樓
獨

資
不

動
產

買
賣

業
23
00
00

曾
莉

娟
23
00
00

所
營

業
務

變
更

外
縣

市
遷

入

轉
讓

登
記

負
責

人
變

更

復
業

10
70
80
7

10
70
30
21
92

31
53
38
47

狗
與

貓
寵

物
生

活
館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中

興
里

福
興

東
路

二
段

76
號

1樓
獨

資
寵

物
美

容
服

務
業

50
00
0
張

文
耀

50
00
0

轉
讓

登
記

負
責

人
變

更

10
70
80
7

10
70
30
21
90

82
00
45
46

鹿
林

道
營

地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五
峰

鄉
大

隘
村

茅
圃

３
５

２
號

合
夥

其
他

休
閒

服
務

業
10
00
00

羅
世

酉
11
11
1

轉
讓

登
記

組
織

變
更

負
責

人
變

更

10
70
80
8

10
70
30
22
11

09
75
75
53

富
利

商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博

愛
街

５
０

３
號

獨
資

公
益

彩
券

經
銷

業
50
00
0
林

石
寶

50
00
0

轉
讓

登
記

負
責

人
變

更

10
70
80
8

10
70
30
22
09

09
76
12
76

全
方

位
工

程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新

社
里

新
民

街
21
3巷

7弄
1號

6樓
獨

資
油

漆
工

程
業

10
00
00

曾
華

章
10
00
00

所
在

地
變

更

負
責

人
住

居
所

變
更

10
70
80
8

10
70
30
22
12

19
57
34
57

三
業

機
械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和

興
村

德
興

路
23
9巷

33
號

1樓
獨

資
機

械
器

具
零

售
業

30
00
0
楊

永
崑

30
00
0

外
縣

市
遷

入

復
業

10
70
80
8

10
70
30
22
03

26
14
62
12

明
明

材
料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縣

政
二

路
76
號

獨
資

化
粧

品
零

售
業

20
00
00

張
寶

嬌
20
00
00

轉
讓

登
記

負
責

人
變

更

10
70
80
8

10
70
30
22
04

26
14
62
49

優
質

美
容

坊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縣

政
二

路
76
號

獨
資

美
容

美
髮

服
務

業
20
00
00

范
淑

惠
20
00
00

轉
讓

登
記

負
責

人
變

更

10
70
80
8

10
70
30
22
05

30
10
66
55

仟
髮

苑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北

崙
里

博
愛

街
２

０
９

號
１

樓
獨

資
美

容
美

髮
服

務
業

30
00

趙
凱

莉
30
00

轉
讓

登
記

負
責

人
變

更

10
70
80
8

10
70
30
22
10

42
16
41
66

兔
子

蕾
蕾

工
作

室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愛

勢
村

民
族

街
17
0號

1樓
獨

資
餐

館
業

15
00
00

范
紹

靖
15
00
00

所
營

業
務

變
更

所
在

地
變

更

增
資

變
更

10
70
80
8

10
70
30
22
08

72
70
47
25

羊
羊

得
意

小
吃

店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中

山
里

大
林

路
52
號

1樓
合

夥
餐

館
業

20
00
00

陳
濬

煒
10
00
00

所
在

地
變

更

10
70
80
9

10
70
30
22
20

41
17
03
02

黃
玫

瑰
養

生
館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湖

鏡
村

湖
口

老
街

1號
獨

資
瘦

身
美

容
業

50
00

温
哲

智
50
00

名
稱

變
更

轉
讓

登
記

負
責

人
變

更

10
70
80
9

10
70
30
22
19

41
48
08
60

源
順

早
餐

店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新

國
里

中
正

西
路

10
7號

獨
資

餐
館

業
20
00
0
高

貴
美

20
00
0

轉
讓

登
記

負
責

人
變

更

10
70
80
9

10
70
30
22
18

50
68
79
33

姚
窕

美
人

美
學

館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嘉

豐
五

路
二

段
27
號

獨
資

按
摩

業
20
00
00

陳
貴

秋
20
00
00

轉
讓

登
記

負
責

人
變

更

10
70
80
9

10
70
30
22
15

50
69
18
02

泰
銳

科
技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橫
山

鄉
橫

山
村

新
庄

街
18
0巷

5號
1樓

獨
資

配
管

工
程

業
10
60
00
0
陳

騰
弘

10
60
00
0

名
稱

變
更

所
營

業
務

變
更

增
資

變
更

10
70
80
9

10
70
30
22
13

72
78
99
61

富
來

德
小

吃
店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中

興
路

三
段

11
2號

1樓
獨

資
餐

館
業

12
60
00

周
慧

珍
12
60
00

10
70
81
0

10
70
30
22
25

02
61
13
38

揚
聲

文
化

工
作

室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鹿

場
里

成
功

13
街

22
號

1樓
獨

資
文

教
、

樂
器

、
育

樂
用

品
批

發
業

20
00
00

楊
覲

伃
20
00
00

所
在

地
變

更

負
責

人
住

居
所

變
更

10
70
81
0

10
70
30
22
28

02
77
76
26

湖
口

電
子

遊
戲

場
業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達

生
路

3號
1、

2樓
獨

資
電

子
遊

戲
場

業
60
00

余
文

修
60
00

轉
讓

登
記

負
責

人
變

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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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70

81
0

10
70

30
22

32
72

79
04

53
杷

記
韓

式
料

理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文
化

里
縣

政
二

路
18

1號
2樓

獨
資

餐
館

業
20

00
00

潘
代

運
20

00
00

名
稱

變
更

10
70

81
3

10
70

30
22

54
31

41
45

47
舒

活
專

業
有

氧
舞

蹈
教

室營
業

中
新

竹
縣

關
西

鎮
東

安
里

中
豐

路
一

段
１

９
３

號
獨

資
競

技
及

休
閒

運
動

場
館

業
 (

韻
律

)舞
蹈

20
00

00
0

鍾
袁

光
20

00
00

0
增

資
變

更

10
70

81
3

10
70

30
22

39
40

98
19

16
達

億
工

程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中

興
村

安
宅

五
街

５
５

號
一

樓
合

夥
其

他
工

程
業

10
00

00
林

政
達

50
00

0
合

夥
人

變
更

10
70

81
3

10
70

30
22

53
41

47
89

20
舒

活
運

動
才

藝
行

銷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孝

勢
村

忠
孝

路
23

號
2樓

之
1

獨
資

競
技

及
休

閒
運

動
場

館
業

10
00

0
鍾

袁
光

10
00

0
所

在
地

變
更

10
70

81
3

10
70

30
22

38
50

55
70

24
上

馳
火

鍋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東
平

里
文

興
路

一
段

23
8號

1樓
獨

資
食

品
什

貨
、

飲
料

零
售

業
16

88
88

林
萱

茹
16

88
88

轉
讓

登
記

負
責

人
變

更

10
70

81
3

10
70

30
22

45
77

99
95

43
東

榮
商

店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東
寧

里
安

東
路

７
９

巷
４

弄
８

號
獨

資
菸

酒
批

發
業

30
00

林
鄭

有
妹

30
00

所
營

業
務

變
更

10
70

81
3

10
70

30
22

55
99

00
36

12
晉

源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新
埔

鎮
下

寮
里

4鄰
義

民
路

3段
32

0巷
13

號
獨

資
門

窗
安

裝
工

程
業

20
00

00
張

書
衡

20
00

00

所
營

業
務

變
更

負
責

人
住

居
所

變
更

10
70

81
4

10
70

30
22

66
41

17
14

84
蓁

饌
咖

啡
館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竹

仁
里

中
正

東
路

21
2號

1樓
獨

資
食

品
什

貨
、

飲
料

零
售

業
50

00
0

徐
振

瑞
50

00
0

轉
讓

登
記

負
責

人
變

更

10
70

81
4

10
70

30
22

67
42

16
72

29
相

成
飲

品
屋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竹

東
里

長
春

路
二

段
77

號
1樓

合
夥

飲
料

店
業

20
00

00
戴

昌
成

60
00

0

負
責

人
變

更

合
夥

人
變

更

10
70

81
4

10
70

30
22

59
72

70
54

21
鑫

峰
鋼

鐵
工

程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上

館
里

和
興

街
31

1號
1樓

獨
資

門
窗

安
裝

工
程

業
20

00
00

羅
聖

龍
20

00
00

所
在

地
變

更

轉
讓

登
記

負
責

人
變

更

10
70

81
4

10
70

30
22

58
72

78
99

82
亞

邦
雷

得
商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上
館

里
和

興
街

31
1號

1樓
獨

資
汽

車
零

售
業

20
00

00
羅

聖
龍

20
00

00
所

在
地

變
更

10
70

81
4

10
70

30
22

62
73

84
34

00
忠

益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寶
山

鄉
大

崎
村

竹
園

路
48

巷
16

號
一

樓
獨

資
廢

棄
物

清
除

業
20

00
00

0
林

勝
益

20
00

00
0

所
營

業
務

變
更

轉
讓

登
記

增
資

變
更

負
責

人
變

更

10
70

81
5

10
70

30
22

72
02

55
79

10
展

瑞
商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竹
北

里
三

民
路

35
號

1樓
獨

資
公

益
彩

券
經

銷
業

30
00

李
達

來
30

00
所

在
地

變
更

10
70

81
5

10
70

30
22

69
17

32
71

08
啟

原
通

工
程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東
平

里
嘉

豐
六

路
二

段
16

8號
獨

資
油

漆
工

程
業

10
00

00
郭

志
宏

10
00

00
所

在
地

變
更

10
70

81
5

10
70

30
22

76
30

20
01

51
永

得
工

程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信

勢
村

新
湖

路
16

巷
6號

獨
資

室
內

裝
潢

業
20

00
00

邱
芳

濱
20

00
00

所
在

地
變

更

負
責

人
住

居
所

變
更

10
70

81
5

10
70

30
22

74
37

94
58

51
放

藝
術

工
作

室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新
國

里
中

正
西

路
59

號
、

61
號

2樓
獨

資
布

疋
、

衣
著

、
鞋

、
帽

、
傘

、
服

飾
品

零
售

業50
00

0
范

家
凌

50
00

0

所
營

業
務

變
更

所
在

地
變

更

10
70

81
6

10
70

30
22

81
02

78
44

43
三

泰
機

械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麻

園
里

白
地

街
13

3號
1樓

獨
資

其
他

機
械

製
造

業
50

00
邱

燕
良

50
00

所
營

業
務

變
更

所
在

地
變

更

負
責

人
住

居
所

變
更

10
70

81
6

10
70

30
22

82
26

14
93

23
宇

上
威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芎

林
鄉

新
鳳

村
倒

別
牛

7-
1號

獨
資

消
防

安
全

設
備

批
發

業
30

00
00

0
劉

倩
菲

30
00

00
0

負
責

人
改

名

10
70

81
6

10
70

30
22

77
41

17
10

82
宜

佳
居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聯
興

里
聯

興
三

街
３

６
巷

５
２

號
獨

資
配

管
工

程
業

21
00

00
0

張
伍

鉉
21

00
00

0
所

營
業

務
變

更

10
70

81
7

10
70

30
22

98
14

82
16

48
台

北
之

星
婚

紗
攝

影
工

作
室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新
豐

鄉
山

崎
村

新
興

路
35

1號
之

8一
樓

獨
資

攝
影

業
30

00
0

羅
東

元
30

00
0

名
稱

變
更

所
在

地
變

更

10
70

81
7

10
70

30
23

11
19

64
36

22
鈺

誠
輪

胎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芎
林

鄉
上

山
村

富
林

路
３

段
６

８
５

號
１

合
夥

車
胎

零
售

業
10

00
00

李
秀

菊
65

00
0

組
織

變
更

10
70

81
7

10
70

30
23

09
30

12
81

93
茗

茶
院

冷
飲

站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竹
仁

里
博

愛
街

43
6號

1樓
獨

資
飲

料
店

業
60

00
0

鄭
志

傑
60

00
0

所
在

地
變

更

10
70

81
7

10
70

30
23

00
34

92
50

59
光

明
商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斗
崙

里
光

明
九

路
80

號
1樓

合
夥

食
品

什
貨

、
飲

料
零

售
業

10
60

00
0

李
錦

玲
60

00
0

所
在

地
變

更

組
織

變
更

增
資

變
更

10
70

81
7

10
70

30
23

10
41

48
07

62
佳

揚
車

業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三

重
里

中
興

路
22

1巷
85

號
1樓

獨
資

機
車

修
理

業
20

00
00

張
子

鈞
20

00
00

所
在

地
變

更

10
70

82
0

10
70

30
23

13
31

78
68

41
炫

鋒
汽

車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福

興
路

53
0號

獨
資

汽
車

修
理

業
10

00
00

鍾
兆

炫
10

00
00

所
營

業
務

變
更



20

新竹縣政府公報　　一○七年　　第十期

10
70
82
0

10
70
30
23
26

40
98
55
10

川
崎
單
車
店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新
豐
鄉
松
林
村
新
興
路
14
7號

1樓
獨
資

自
行
車
及
其
零
件
批
發
業

21
00
00

梁
明
煥

21
00
00

轉
讓
登
記

負
責
人
變
更

10
70
82
0

10
70
30
23
20

47
19
83
07

遠
發
工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竹
北
里
十
興
路
三
七
九
號

獨
資

工
業
用
橡
膠
製
品
製
造
業

80
00

南
鎮
遠

80
00

轉
讓
登
記

負
責
人
變
更

10
70
82
0

10
70
30
23
28

50
55
63
13

上
發
玉
石
奇
木
坊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關
西
鎮
仁
安
里
牛
欄
河
45
-1
號

獨
資

家
具
、
寢
具
、
廚
房
器
具
、
裝
設
品
零
售
業
50
00
0
徐
清
鏡

50
00
0

名
稱
變
更

所
營
業
務
變
更

10
70
82
0

10
70
30
23
16

50
55
88
52

萱
萱
飲
食
店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中
興
村
光
復
東
路
14
5號

1樓
獨
資

餐
館
業

20
00
00

范
氏
翠

20
00
00

名
稱
變
更

10
70
82
0

10
70
30
23
23

72
70
25
84

虹
芸
養
生
館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竹
仁
里
中
山
路
41
1號

獨
資

化
粧
品
零
售
業

15
00
00

胡
金
銀

15
00
00

轉
讓
登
記

負
責
人
變
更

10
70
82
0

10
70
30
23
19

82
01
03
58

天
承
宇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湖
口
村
湖
中
路
39
8巷

20
號
1樓

獨
資

建
材
批
發
業

20
00
00

周
俊
宇

20
00
00

所
營
業
務
變
更

10
70
82
1

10
70
30
23
33

17
32
73
52

金
桂
機
車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新
豐
鄉
松
柏
村
康
樂
路
一
段
45
3號

獨
資

機
車
零
售
業
（
新
品
）

30
00

鍾
潤
銧

30
00

所
在
地
變
更

10
70
82
1

10
70
30
23
32

39
98
94
53

展
佑
工
程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南
華
里
長
春
路
一
段
15
1號

1樓
獨
資

住
宅
及
大
樓
開
發
租
售
業

20
00
00

張
詠
綺

20
00
00

所
營
業
務
變
更

外
縣
市
遷
入

10
70
82
2

10
70
30
23
50

34
92
56
56

站
前
會
舘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鹿
場
里
嘉
興
路
98
號
1樓

獨
資

農
產
品
零
售
業

20
00
00

李
芳
瑜

20
00
00

所
在
地
變
更

轉
讓
登
記

負
責
人
變
更

10
70
82
3

10
70
30
23
55

41
48
24
30

沅
和
舒
壓
調
理
工
作
室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斗
崙
里
光
明
九
路
10
-1
號
3樓

獨
資

按
摩
業

10
00
0
陳
志
忠

10
00
0
所
營
業
務
變
更

10
70
82
4

10
70
30
23
60

26
14
68
30

家
冠
起
重
工
程
新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信
勢
村
明
德
街
22
9巷

8弄
4號

1樓
獨
資

起
重
工
程
業

23
00
00

黃
家
賢

23
00
00

所
營
業
務
變
更

10
70
82
4

10
70
30
23
58

47
08
76
74

漢
珍
商
店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尖
石
鄉
秀
巒
村
4鄰

控
溪
31
號

獨
資

一
般
百
貨
業

30
00

劉
愛
珍

30
00

轉
讓
登
記

負
責
人
變
更

復
業

10
70
82
4

10
70
30
23
63

72
74
13
82

豐
準
工
程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中
興
村
勝
利
路
一
段
27
號
1樓

獨
資

配
管
工
程
業

20
00
00

黃
國
興

20
00
00

外
縣
市
遷
入

10
70
82
7

10
70
30
23
65

72
70
58
64

杰
琳
商
號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北
崙
里
縣
政
九
路
16
3號

7樓
之
5

獨
資

布
疋
、
衣
著
、
鞋
、
帽
、
傘
、
服
飾
品
零
售
業

20
00
00

賴
美
羚

20
00
00

所
營
業
務
變
更

10
70
82
8

10
70
30
23
71

14
82
94
66

欣
欣
美
膚
館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新
崙
里
中
華
路
３
３
４
號
１
樓

獨
資

美
容
美
髮
服
務
業

10
00
00

陳
芸
姿

10
00
00

轉
讓
登
記

負
責
人
變
更

10
70
82
8

10
70
30
23
77

26
14
58
04

紋
佳
昀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中
興
里
嘉
豐
二
街
一
段
14
9號

1樓
獨
資

化
粧
品
零
售
業

18
00
00

劉
春
妹

18
00
00

轉
讓
登
記

負
責
人
變
更

10
70
82
8

10
70
30
23
79

30
10
68
30

說
嗨
茶
坊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德
盛
村
德
興
路
85
號
1樓

獨
資

餐
館
業

20
00
00

吳
惠
惠

20
00
00

轉
讓
登
記

負
責
人
變
更

10
70
82
8

10
70
30
23
76

41
48
11
37

靚
美
容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嘉
仁
街
46
號
1樓

獨
資

化
粧
品
零
售
業

20
00
0
王
景
園

20
00
0

轉
讓
登
記

負
責
人
變
更

10
70
82
8

10
70
30
23
70

50
55
70
24

鮮
稻
精
緻
鍋
物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東
平
里
文
興
路
一
段
23
8號

1樓
獨
資

食
品
什
貨
、
飲
料
零
售
業

16
88
88

林
萱
茹

16
88
88

名
稱
變
更

10
70
82
8

10
70
30
23
74

72
70
09
88

烜
佑
妍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嘉
豐
二
街
一
段
14
9號

一
樓

獨
資

美
容
美
髮
服
務
業

20
00
0
林
郁
軒

20
00
0

轉
讓
登
記

負
責
人
變
更

10
70
82
8

10
70
30
23
67

92
95
88
93

遠
昌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新
埔
鎮
四
座
里
四
座
屋
２
５
–
１
號
１
樓

合
夥

水
處
理
工
程
業

10
00
00
0
黃
怡
芳

50
00
00

合
夥
人
變
更

10
70
82
9

10
70
30
23
82

10
06
13
79

姜
太
公
柿
餅
農
產
商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北
埔
鄉
南
興
村
13
鄰
城
門
街
48
號
1樓

獨
資

農
產
品
零
售
業

30
00

彭
美
善

30
00

所
在
地
變
更

10
70
82
9

10
70
30
23
83

37
94
23
55

萬
昌
工
程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北
埔
鄉
中
豐
路
1巷

13
號
1樓

獨
資

配
管
工
程
業

20
00
00

劉
安
安

20
00
00

所
在
地
變
更

10
70
82
9

10
70
30
23
85

72
79
40
21

酒
媚
小
吃
店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上
館
里
和
江
街
15
2號

1樓
獨
資

餐
館
業

10
00
0
許
柏
燁

10
00
0

名
稱
變
更

轉
讓
登
記

負
責
人
變
更

10
70
83
0

10
70
30
23
93

40
98
43
22

戀
曲
音
樂
茶
坊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東
寧
里
北
興
路
一
段
65
號
左
邊

獨
資

飲
料
店
業

20
00
00

陳
竣
生

20
00
00

轉
讓
登
記

負
責
人
變
更

10
70
83
0

10
70
30
23
92

40
99
64
68

誠
銘
工
程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三
重
里
三
重
路
11
6巷

76
號
2樓

獨
資

室
內
裝
潢
業

20
00
00

蕭
銘
鐘

20
00
00

外
縣
市
遷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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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70
83
0

10
70
30
23
88

72
78
99
61

富
來
德
小
吃
店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中
興
路
三
段
11
2號

1樓
獨
資

餐
館
業

12
60
00

王
沅
枰

12
60
00

轉
讓
登
記

負
責
人
變
更

10
70
83
1

10
70
30
24
08

14
82
94
66

欣
欣
美
膚
館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新
崙
里
中
華
路
３
３
４
號
１
樓

獨
資

美
容
美
髮
服
務
業

10
00
00

熊
卉
媛

10
00
00

轉
讓
登
記

負
責
人
變
更

10
70
83
1

10
70
30
24
10

37
94
53
95

新
何
葉
服
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長
春
路
3段

50
號
1樓

獨
資

布
疋
、
衣
著
、
鞋
、
帽
、
傘
、

服
飾
品
零
售
業

20
00
00

陳
怡
萍

20
00
00

名
稱
變
更

轉
讓
登
記

負
責
人
變
更

10
70
83
1

10
70
30
24
05

42
16
64
68

家
家
商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溪
州
里
中
正
西
路
14
46
號

獨
資

農
產
品
零
售
業

50
00
0
蔡
佩
玲

50
00
0

所
營
業
務
變
更

負
責
人
住
居
所

變
更

10
70
83
1

10
70
30
24
02

42
16
68
75

志
朗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新
豐
鄉
松
林
村
新
興
路
２
號
一
樓

獨
資

餐
館
業

20
00
00

鄭
國
鑄

20
00
00

10
70
83
1

10
70
30
24
00

47
05
18
66

新
裕
生
輪
胎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中
正
里
中
正
路
46
號

獨
資

車
胎
批
發
業

20
00
00

張
昭
旺

20
00
00

所
在
地
門
牌
整

改
編

轉
讓
登
記

增
資
變
更

其
他

負
責
人
變
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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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09月05日
發文字號：府產商字第1070168569號

主旨：公告107年8月份「駿騰企業社」等57家商業歇業登記事項。

依據：商業登記法第十九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駿騰企業社」等57家商號向本府申請商業歇業登記，業經本府核准登

記在案。

縣長　邱　鏡　淳　出國
秘書長　蔡　榮　光　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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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本

額
區

間
：

0 
元

以
上

歇
業

核
准

日
期

核
准

文
號

統
一

編
號

稅
藉

資
料

商
業

名
稱

現
況

商
業

地
址

組
織

種
類

主
營

業
項

目
登

記
資

本
額

負
責

人
姓

名
負

責
人

出
資

額

10
70

83
0

10
70

30
23

98
02

68
84

61
駿

騰
企

業
社

歇
業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二
重

里
自

由
街

12
0巷

19
號

2樓
之

1
獨

資
布

疋
、

衣
著

、
鞋

、
帽

、
傘

、
服

飾
品

零
售

業
20

00
00

謝
天

祥
20

00
00

10
70

83
0

10
70

30
23

91
09

76
07

54
竹

晟
企

業
社

歇
業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上
館

里
至

善
路

１
５

６
巷

５
弄

１
２

號
１

樓
獨

資
建

材
批

發
業

21
00

00
莊

添
進

21
00

00

10
70

81
3

10
70

30
22

47
14

81
74

12
南

北
合

麵
食

館
歇

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信

勢
村

信
全

街
４

６
號

１
樓

獨
資

餐
館

業
10

00
0

李
翠

娥
10

00
0

10
70

82
0

10
70

30
23

27
19

64
68

25
旗

鑑
資

電
企

業
社

歇
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斗
崙

里
中

華
路

１
２

６
巷

７
弄

１
號

１
樓

合
夥

事
務

性
機

器
設

備
批

發
業

21
00

00
喬

文
彬

70
00

0

10
70

83
1

10
70

30
24

06
26

14
43

28
岳

浤
水

電
行

歇
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斗
崙

里
光

明
三

路
10

8號
獨

資
電

器
承

裝
業

50
00

0
羅

美
媗

50
00

0

10
70

80
6

10
70

30
21

75
26

66
67

75
愛

媽
咪

親
子

館
歇

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鹿

場
里

莊
敬

南
路

10
0號

2樓
合

夥
汽

、
機

車
零

件
配

備
零

售
業

24
00

00
簡

伊
莉

31
92

0

10
70

83
1

10
70

30
24

12
26

66
71

07
野

戰
營

企
業

社
歇

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華

興
街

26
2巷

17
號

4樓
獨

資
布

疋
、

衣
著

、
鞋

、
帽

、
傘

、
服

飾
品

零
售

業
20

00
00

張
禾

澧
20

00
00

10
70

80
2

10
70

30
21

56
31

51
24

56
幸

福
園

地
親

子
館

歇
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鹿
場

里
莊

敬
南

路
10

0號
2樓

合
夥

布
疋

、
衣

著
、

鞋
、

帽
、

傘
、

服
飾

品
批

發
業

24
00

00
鄭

元
傑

47
28

0

10
70

81
0

10
70

30
22

34
31

59
34

64
財

記
食

品
商

行
歇

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東

海
里

6鄰
東

興
路

一
段

七
六

九
巷

３
０

１
號

獨
資

畜
產

品
零

售
業

10
00

00
范

揚
宏

10
00

00

10
70

81
6

10
70

30
22

93
37

94
12

43
丰

畫
社

歇
業

新
竹

縣
新

豐
鄉

建
興

路
一

段
27

號
2F

獨
資

藝
文

服
務

業
20

00
00

張
佳

琦
20

00
00

10
70

80
3

10
70

30
21

70
37

94
15

88
陞

達
工

程
行

歇
業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五
豐

里
北

興
路

3段
58

0巷
5號

6樓
獨

資
室

內
裝

潢
業

20
00

00
盧

廷
彰

20
00

00

10
70

80
9

10
70

30
22

14
37

94
65

35
和

芳
飲

食
店

歇
業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仁
愛

里
北

興
路

二
段

13
號

1樓
獨

資
餐

館
業

50
00

0
余

聲
杰

50
00

0

10
70

80
1

10
70

30
21

38
40

98
23

45
美

麗
狗

寵
物

美
研

社
歇

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博

愛
街

43
6號

1樓
獨

資
寵

物
美

容
服

務
業

30
00

0
彭

庶
閔

30
00

0

10
70

82
4

10
70

30
23

61
41

16
65

19
安

皓
麵

食
館

歇
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鳳
凰

村
仁

樂
路

3號
1樓

獨
資

餐
館

業
20

00
0

余
遠

哲
20

00
0

10
70

80
7

10
70

30
21

94
41

16
87

98
湛

程
工

程
行

歇
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信
勢

村
明

德
街

２
２

９
巷

１
１

弄
１

１
號

獨
資

配
管

工
程

業
20

00
00

高
慧

萍
20

00
00

10
70

80
7

10
70

30
21

88
41

25
30

35
四

季
飲

食
店

歇
業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雞
林

里
2鄰

北
興

路
1段

47
1號

1樓
獨

資
餐

館
業

50
00

0
羅

舒
馨

50
00

0

10
70

83
0

10
70

30
23

90
41

47
84

21
鴻

家
工

程
行

歇
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新
崙

里
縣

政
二

十
路

92
-1

號
3樓

獨
資

室
內

輕
鋼

架
工

程
業

20
00

0
蔡

雋
偉

20
00

0

10
70

81
5

10
70

30
22

75
41

48
02

09
桂

沛
商

店
歇

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中

正
路

一
段

20
號

1樓
獨

資
飲

料
店

業
10

00
00

劉
梅

芳
10

00
00

10
70

82
8

10
70

30
23

68
41

48
32

33
采

星
企

業
社

歇
業

新
竹

縣
新

豐
鄉

松
林

村
新

興
路

16
7號

1樓
獨

資
電

腦
及

事
務

性
機

器
設

備
零

售
業

20
00

00
王

興
順

20
00

00

10
70

82
9

10
70

30
23

81
41

48
40

90
塔

卡
拉

甜
點

烘
焙

坊
歇

業
新

竹
縣

新
豐

鄉
松

林
村

松
林

街
98

號
1樓

獨
資

食
品

什
貨

、
飲

料
零

售
業

20
00

00
湯

宜
耀

20
00

00

10
70

80
2

10
70

30
21

50
42

16
55

39
蘭

宇
茶

坊
歇

業
新

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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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09月25日
發文字號：府產城字第1070177722B號

主旨：為公告「變更寶山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樁位測定」案，都市計畫樁位

公告圖、樁位圖、樁位成果圖表，特此公告周知。

依據：都市計畫樁位測定及管理辦法第8條、51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公告日期：自民國107年9月26日起計30天。

二、公告地點：

(一)新竹縣寶山鄉公所、本府國際產業發展處。

(二)新竹縣都市計畫網：

(http://urbanplan.hsinchu.gov.tw/)「最新消息」或「都市計畫樁位」

點選本計畫案名。

三、土地權利關係人如認為樁位測定錯誤時，請於公告期間內以書面向本府或寶

山鄉公所提出異議，並繳納複測費每支樁位新台幣肆千元整。

縣長　邱　鏡　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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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09月25日
發文字號：府產商字第1070177725號

主旨：公示送達本縣廢止商業登記通知申辯無法投遞商號清冊（如附件清冊）。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0條、第81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公告日期：自本公告張貼之翌日起20日內。

二、冊列商號經查已無營業跡象，依商業登記法第29條第1項第2款及第4款規定得

廢止其登記，業經本府107年07月10日府產商字第1070012504號、107年08月10

日府產商字第1070012511號、107年06月7日府產商字第1070012477號、107年

6月11日府產商字第1070358986號、107年6月11日府產商字第1070012480號、

107年6月11日府產商字第1070359195號、107年6月11日府產商字第1070012478

號、107年6月14日府產商字第1070360213號、107年6月25日府產商字第

1070361297號函通知申辯，因商號遷移不明或查無地址等，致該函無法送

達，特此公示送達。

三、冊列商號負責人請於本公告期間，攜帶國民身分證、印章或出具委託書委託

他人前往新竹縣政府國際產業發展處工商發展科（新竹縣竹北市光明六路10

號）洽領，逾期即發生效力。

縣長　邱　鏡　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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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商號名稱 負責人 統編 商業所在地

1 翁佑福商行 黃美晏 14827087 新竹縣新豐鄉新豐村池府路25號1樓

2 星保工程行 吳奎萱 26146304
新竹縣竹北市竹仁里中正東路50巷14號

1樓

3 旭家商行 朱菊秋 49947284
新竹縣竹東鎮五豐里北興路３段５２６

號１樓

4 元亨實業社 鄭元中 37945796
新竹縣竹北市斗崙里縣政二路１７號1

樓

5 竹豐餐飲店 吳大煒 34923313 新竹縣新豐鄉松林村6鄰新興路21號1樓

6 云松園藝 陳證景 50559091
新竹縣竹北市聯興里中正西路４９７巷

一弄１７號1樓

7 仟億青菓行 徐秀珍 72788908 新竹縣湖口鄉中興村蘭州街194號4樓

8 衣杉衣飾 梁榮宗 40984603 新竹縣竹北市竹仁街４７號

9 潤美企業社 溫妤婕 72789462 新竹縣竹北市溪州里溪洲路235巷19號

10
竹塹創意文化

工作室
林彭秀英 31784344 新竹縣北埔鄉埔心街109巷12號

公 示 廢 止 名 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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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09月03日
發文字號：府教社字第1070165847號

主旨：公告本府108年委託辦理「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人員職前訓練課程實施計畫」。

依據：兒童課後照顧服務班與中心設立及管理辦法第23條暨行政程序法第15、16及

138條辦理。

公告事項：

一、旨揭計畫係針對高中職以上畢業者，未具課後照顧服務人員資格所開設之課

程委託相關單位辦理課後照顧服務人員180小時職前訓練課程。

二、委託辦理期間自108年1月31日至108年12月31日止。

三、本案公告自107年10月15日止，並將於公告結束後，進行資格審查，經審查通

過後委託辦理。

縣長　邱　鏡　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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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竹縣政府 108 年委託辦理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人員職前訓練課程 

實施計畫 
 

一、 委託辦理依據： 
（一） 兒童課後照顧服務班與中心設立及管理辦法第 23 條。 
（二） 行政程序法第 15、16、138 條。 
二、 委託辦理事項： 
（一） 針對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人員職前訓練規劃 180 小時訓練課程，培訓高中

職以上畢業不具備課後照顧人員資格者，使其具備成為兒童課後照顧服

務人員專業資格。 

（二） 學員完成規定出席時數，並通過結業考試，由本府頒發兒童課後照顧服

務人員結訓證書。 
三、 委託辦理期間自民國 108 年 1 月 31 日起至民國 108 年 12 月 31 日止。 
四、 辦理經費：本案無相關補助經費，由受委託單位自行籌措。 
五、 委託方式： 
（一） 由本府委託依法設立或立案之社團法人、財團法人或專科以上學校辦理。 
（二） 前項委託，須提報計畫書並經本府審核通過。 
六、 課程規劃： 
（一） 依教育部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人員職前及在職訓練課程參考方案(附件)辦

理。 

（二） 受託單位應依本府委託契約所定期限，提送開課資料及成果資料報本府

備查。 
七、 計畫書申請內容應含下列相關資訊，向本府提出：  
（一） 受託單位簡介。 
（二） 訓練目標(含訓練課程內容、時間、時數、上課地點、收費標準等)。 
（三） 建築物公共安全及消防安全檢查合格資料。 

（四） 講師資料及聘書。 
（五） 授課同意書。 
八、 本府於受理申請後，進行資格審查，經審查通過後委託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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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人員職前及在職訓練課程」 
參考方案 

一、緣起 

本參考方案係依兒童課後照顧服務班與中心設立及管理辦法(以下簡

稱設立及管理辦法)第二十三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五款及第二十四條之規

定。由教育部協助草擬，提供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參考，各直轄市、縣(市)

政府依設立及管理辦法規定亦可自行訂定。 

 

二、執行單位暨講師資格 

(一)課程規劃：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負責。 

(二)辦理訓練課程 

1.職前訓練課程由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自行或委託辦理。 

2.在職訓練課程由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自行、委託專業團體、法人

或專科以上學校辦理，或由兒童、教育專業團體報經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認可後辦理。 

(三)講師資格 

1.曾任教育、特殊教育、兒童教育、兒童保育、兒童福利、社會工作、

家庭等相關科系之大專院校講師職級一年以上。 

2.曾任職於合法立案兒童福利、兒童教育相關機構三年以上實務工作經

驗之正式主管人員或五年以上實務工作經驗的工作人員。 

3.專技師資，具有特殊專業造詣或成就，並有具體績效或證明，足以勝

任教學工作者。 

 

三、職前一百八十小時課程內容 

本訓練課程依課程類別區分基礎單元及參考單元，基礎單元最低時數

一百二十六小時，參考單元最低時數五十四小時，總計訓練時數共一百八

十小時，各執行單位依需求選擇開設或自行規劃。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開辦相關訓練課程應先行評估需求，以達訓用

合一。 

科目類別／ 
（最低時數） 

基礎單元 
（每單元以 3 小時為原則，最低時數
126 小時） 

參考單元 
（每單元以 3 小時為原則，最低時數
54小時） 

課後照顧服務概
論 
(6小時) 

◎ 課後照顧理念、政策工作倫理 
◎ 課後照顧方案的設計、管理、評估 

□ 課後照顧人員的情緒管理與人際
溝通 

□ 課後照顧人員的生涯規劃 
□ 課後照顧人員的性別平等教育概

念與意識 
□ 課後照顧之行政作業 
□ 自訂 

兒童發展 
(9小時) 

◎ 兒童發展週期的生心理特徵(含性
發展與性教育) 

◎ 兒童人際關係發展 

□ 兒童發展的影響因素及理論 
□ 自訂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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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類別／ 
（最低時數） 

基礎單元 
（每單元以 3 小時為原則，最低時數
126 小時） 

參考單元 
（每單元以 3 小時為原則，最低時數
54 小時） 

兒童行為輔導與
心理衛生 
(12小時) 

◎ 課後照顧與兒童行為輔導 
◎ 兒童偏差行為的探討與處理 
◎ 學生霸凌預防與處理 
◎ 學齡兒童與壓力 
◎ 兒童心理創傷的探討與處理 

□ 常見兒童心理問題(睡眠、飲食、
憂鬱、成癮等問題) 

□ 兒童行為改變技術 
□ 兒童行為改變技術操作演練 
□ 兒童晤談技巧 
□ 兒童情緒管理 
□ 偏差行為的探討:過動、情緒、反

抗問題 
□ 偏差行為的探討:攻擊、偷竊、逃

學、說謊等 
□ 自訂 

親職教育 
(6小時) 

◎ 課後照顧老師如何與家長溝通合
作 

◎ 家庭型態認識與處遇(含雙薪家
庭、分居家庭、單親家庭、重組家
庭、隔代教養等) 

□ 自訂 

兒童醫療保健 
(6小時) 

◎ 兒童生長發育與營養 
◎ 兒童常見疾病及流行病的預防與

處理 

□ 自訂 

兒童安全及事故
傷害處理 
(9小時) 

◎ 兒童事故的預防與處理 
◎ 急救的技巧與演練(含 CPR 心肺復

甦術) 
◎ 消防安全演練 

□ 危機處理概念、應變及流程 
□ 自訂 

兒童福利 
(6小時) 

◎ 兒童福利(瞭解兒童福利服務的類
別及相關社會資源)  

◎ 課後照顧如何落實兒童保護(了解
兒童保護的定義與兒虐處遇、流程
及相關法規政策)  

□ 自訂 

特殊教育概論 
(6小時) 

◎ 智能障礙、視覺障礙、聽覺障礙、
語言障礙、肢體障礙、身體病弱、
情緒行為障礙、學習障礙、多重障
礙、自閉症、發展遲緩、其他障礙
的認識與處理 

□ 特殊教育的概念與發展趨勢 
□ 特殊兒童的認識與處理 
□ 自訂 

初等教育 
(6小時) 

◎ 課程教學與課後照顧的關聯(認識
教學方法、課程領域、課程精神、
統整課程、彈性時間)  

◎ 學校行政(介紹國小各處室及家長
會的組織和權責、愛心家長團、緊
急聯絡網機制等) 

□ 參觀見習(參觀國小社團時間、分
組活動、教學現場)  

□ 自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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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類別／ 
（最低時數） 

基礎單元 
（每單元以 3 小時為原則，最低時數
126小時） 

參考單元 
（每單元以 3 小時為原則，最低時數
54小時） 

學習指導 
(30小時) 

◎ 數學作業指導(包括真實數學、生
活數學、包含作業指導常見問題與
處理技巧)  

◎ 語文作業指導(語文教學、語文輔
導、寫字、包含作業指導常見問題
與處理技巧)  

◎ 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領域作業指
導 

◎ 社會學習領域作業指導 
◎ 評量(多元評量、實作評量、檔案

評量，包含作業指導常見問題與處
理)  

◎ 教學活動設計 

□ 數學作業指導實習 
□ 語文作業指導實習 
□ 評量實習 
□ 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領域作業指

導實習 
□ 社會學習領域作業指導實習 
□ 教案編寫實習 
□ 電腦輔助教學 
□ 發問與講述技巧 
□ 自訂 
 

兒童體育及遊戲 
(6小時) 
 

◎ 兒童體育與團康理論及活動設計 
◎ 兒童遊戲與休閒理論及活動設計 
  

□ 兒童體育與團康實習 
□ 兒童體育與團康進階實習  
□ 球類及其他項目兒童運動 
□ 兒童遊戲與休閒活動實習 
□ 遊戲與兒童發展之關係 
□ 兒童興趣培養 
□ 兒童美術勞作與戲劇治療 
□ 兒童音樂欣賞 
□ 自訂 

兒童故事 
(6小時) 

◎ 說故事的基本概念與原則 
◎ 說故事的技巧，以及如何指導兒童

說故事 

□ 說故事道具製作/繪本與故事書 
□ 說故事演練 
□ 自訂 

班級經營 
(6小時) 

◎ 課後照顧班級常規建立，及教室規
劃與管理 

◎ 課後照顧班級經營實習 

□ 課後照顧班級經營進階實習 
□ 瞭解預防、干預及糾正治療的行為

管理方法 
□ 紀律訓練對兒童行為之影響 
□ 自訂 

社區認同與社區
服務 
(6小時) 

◎ 社區資源的連結及社區自然資源
保育 

◎ 兒童對社區人文及地理環境的認
識，與社區地圖的繪製 

◎ 社區與地球村的關係 
◎ 社區服務 

□ 媒體、兒童與社區 
□ 台灣族群文化、兒歌與民俗藝術

（原住民、客家、河洛…等） 
□ 自訂 

兒童品德教育與
生活能力訓練 
(6小時) 

◎ 兒童的自我認同 
◎ 正向行為與品德核心價值 
◎ 兒童生活能力訓練 

□ 品德教育教學活動設計 
□ 兒童創意生活能力 DIY活動設計與

實習 
□ 自訂 

合計 126小時（每單元以 3小時為原則） 
 

 

 
四、結訓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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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參訓人員完成訓練課程要求，且成績及格者，由直轄市、縣（市）政

府發給結訓證書。 

(二)參訓人員不得缺席、遲到或早退，缺席、遲到或早退者應辦理請假手

續。缺席、遲到、早退未請假時數及請假時數合計不得超過 15小時，

超過者不發給結訓證書。 

 

五、課程抵免方式 

參加訓練人員若依師資培育法規定修習過師資職前教育課程相關學

分，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審核認定，最多可抵免四十小時參考單

元。 

  

六、證書發放與採認 

(一)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製發給結訓證書。證書格式，詳見附件(兒

童課後照顧服務人員訓練課程結訓證書）。 

(二)直轄市、各縣（市）政府發放之證書，建請相互採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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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09月21日
發文字號：府綜法字第1070176913號

主旨：修正本府107年07月04日府綜法字第1070088740號公告，詳如說明。

說明：

一、原公告附件之第四條附表修正草案對照表誤植為：「影印機彩色複印-B4

（含）尺寸以下-每張二元」、「影印機彩色複印-A3尺寸-每張三元」，修正

為「影印機彩色複印-B4（含）尺寸以下-每張十元」、「影印機彩色複印-A3

尺寸-每張十五元」。

二、檢附「勘誤表」1份。

縣長　邱　鏡　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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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08月24日
發文字號：府衛毒防字第1070101708號

主旨：公告本縣展延指定精神專科醫師2名。

依據：「精神衛生法」第32條第5項及「指定精神醫療機構管理辦法」第6條、第7條

及第8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展延天主教仁慈醫療財團法人仁慈醫院吳祀學醫師及彭柏威醫師為本縣指定

精神專科醫師，吳祀學醫師有效期間自107年8月13日至113年8月12日止，彭

柏威醫師有效期間自107年11月22日至113年11月21日止。

二、指定醫師應每六年接受18點以上由中央主管機關辦理，或經其認可，由相關

機構、團體辦理之強制鑑定、強制住院及強制社區治療相關教育訓練課程。

完成前項課程者，得檢具證明文件，於指定有效期間屆滿前三個月，向本府

衛生局申請展延；經審查通過者，每次展延以六年為限。未於期限內完成展

延者，其指定資格自動失效。

三、若指定專科醫師之「精神科專科醫師證書」屆期或撤銷，其指定資格自動消

失。

縣長　邱　鏡　淳　



37

新竹縣政府公報　　一○七年　　第十期

新竹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08月27日
發文字號：府衛毒防字第1070101745號

主旨：公告終止指定精神專科醫師1名。

依據：精神衛生法第32條第5項及指定精神醫療機構管理辦法第6條暨國立臺灣大學

醫學院附設醫院竹東分院107年8月14日臺大竹東分醫字第1070010294號函辦

理。

公告事項：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竹東分院指定精神專科醫師蘇泓洸醫師於

107年7月31日離職，自即日起終止蘇泓洸醫師為本縣指定精神專科醫師。

縣長　邱　鏡　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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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09月19日
發文字號：府衛醫字第1070101517號

主旨：公告新增指定「大安醫院」為身心障礙者鑑定醫院，並自即日起生效。

依據：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施行細則第4條暨107年9月11日本縣107年度身心障礙

者鑑定審議諮詢小組委員會會議決議辦理。

公告事項：

一、大安醫院辦理身心障礙者鑑定項目(含鑑定類別、向度)：

(一)第一類「神經系統構造及精神、心智功能」之「整體心理社會功能」、

「心理動作功能」、「情緒功能」及「思想功能」鑑定向度；

(二)第四類「循環、造血、免疫與呼吸系統構造及其功能」之「呼吸功能」及

「呼吸系統構造」鑑定向度；

(三)第六類「泌尿與生殖系統相關構造及其功能」之「腎臟功能」鑑定向度；

(四)第七類「神經、肌肉、骨骼之移動相關構造及其功能」之「關節移動的

功能(上肢)」、「關節移動的功能(下肢)」、「肌肉力量功能(上肢)」、

「肌肉力量功能(下肢)」、「肌肉張力功能」、「不隨意動作功能」、

「上肢結構」、「下肢結構」及「軀幹」鑑定向度。

二、公告本縣指定身心障礙者鑑定機構(含鑑定類別、鑑定向度)名冊。

縣長　邱　鏡　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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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09月06日
發文字號：府環廢字第1070113629號

主旨：廢止本府「九十二年七月三日府授環綜字第0920074701號」暨「九十三年五

月十八日府授環廢字第0930056871號」公告之「污染環境行為」。

依據：「新竹縣環境清潔維護自治條例」第5條第1款、第8條。

公告事項：

一、旨揭公告已整併納入「新竹縣環境清潔維護自治條例」(本府107年7月5日府

綜法字第1070088808號令)，爰配合辦理廢止。

二、旨揭公告如附件。

縣長　邱　鏡　淳　出國
秘書長　蔡　榮　光　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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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草案
預告

新竹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08月24日
發文字號：府教社字第1070163638號

主旨：預告修訂本縣「短期補習班設立及管理規則」部分條文(草案)。

依據：本府107年7月27日府綜法字第1070098122號書函辦理。

公告事項：

一、修訂本縣「短期補習班設立及管理規則」部分條文。

二、修正條文總說明、修正條文及對照表如附件。

三、對於本草案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預告刊登公報之次日起15

日內陳述意見或洽詢：

(一)承辦單位：新竹縣政府教育處社會教育科。

(二)地址：新竹縣竹北市光明六路10號。

(三)電話：03-5518101轉2896。

(四)傳真：03-5514227。

(五)電子郵件：10013663@hchg.gov.tw。

縣長　邱　鏡　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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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短期補習班設立及管理規則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總說明 

「短期補習班設立及管理準則」(以下簡稱本準則)業經教育部於 107年 2

月 8日以臺教社(一)字第 1070018645B號令修正發布，參照本準則相關規

定並依實務需求，以完備本縣短期補習班管理，爰擬修正本規則，其修正

內容如次: 

一、 修正法規名稱為新竹縣短期補習班管理規則。(修正法規名稱) 

二、 修正法規訂定之依據條文(修正條文第一條)。 

三、 依本準則第二條以招生人數「五人以上」為短期補習班，並酌作文字

修正。(修正條文第二條) 

四、 依本準則第九條第三項短期補習班之設立及立案得併同辦理，故於條

文第四條明定之。並於第一項第七款明定切結書之依據。 (修正條文

第四條) 

五、 對法條用語酌作修正。(修正條文第十四條、第十七條) 

六、 依本準則第二十四條第八項增訂退費規定。(新增條文第十九條) 

七、 條次變更。(修正條文第二十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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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短期補習班設立及管理規則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新竹縣短期補習班管理規則 
新竹縣短期補習班設立及管理規

則 

短期補習班設立依短期

補習班設立及管理準則

之規定，故刪除設立。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規則依補習及進修教

育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九條

第一項第四款與短期補習班設

立及管理準則(以下簡稱本準

則)第三條及第九條第三項規

定訂定之 

第一條 本規則依補習及進修教

育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九條

第一項第四款與短期補習班設

立及管理準則（以下簡稱本準

則）第三條規定訂定之。 

新增依據本準則第九條

第三項之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短期補習班(以下簡稱 

  補習班)，以補充國民生活 

  知識，傳授實用技藝或輔導 

  升學為目的；除法令另有規 

  定外，其管理依本規則辦理 

  。 

 補習班係指於固定場址，對 

 外招生達五人以上，並收取 

 費用及授課之短期補習教育 

 機構。 

第二條 短期補習班（以下簡稱  

   補習班），以補充國民生活  

   知識，傳授實用技藝或輔導 

   升學為目的；除法令另有規 

   定外，其設立及管理依本規 

   則辦理。 

   補習班係指於固定場址，對 

   外招生並收取費用及授課， 

   招收學生人數在三人以上之 

   短期補習教育機構。 

一、依補習及進修教育

法第九條第一項第

四款短期補習班其

設立由中央主管教

育行政機關為準則

規定，其相關管理規

則，並由縣(市)主管

教育行政機關依上

開準則定之，故本條

第一項刪除設立一

詞。 

二、第二項依據本準則

第二條修正人數，並

參酌本準則用語做

文字修正。 

第三條  補習班之授課得採定時

制、按日制、間日制或週末制。

每週授課時數及時間，補習班

得依學科性質及實際情形訂

定。 

  前項授課時數每班級每週不得

逾四十四節，授課時間每節以

五十分鐘為限。 

  學齡前及在學學生之課後照顧

服務，應另依相關法規辦理。 

第三條  補習班之授課得採定時

制、按日制、間日制或週末制。

每週授課時數及時間，補習班

得依學科性質及實際情形訂

定。 

  前項授課時數每班級每週不得

逾四十四節，授課時間每節以

五十分鐘為限。 

  學齡前及在學學生之課後照顧

服務，應另依相關法規辦理。 

本條未修正。 

 第四條  補習班之設立及立

案，應由設立人檢具下列文

件，向新竹縣政府（以下簡稱

本府）申請： 

  一、設立及立案申請書。 

第四條  補習班之設立，應由設

立人檢具下列文件，向新竹縣

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申請立

案： 

  一、立案申請書。 

一、依本準則第九條第

三項補習班之設立

及立案得併同辦

理，其相關規定由縣

(市)政府定之，故於



47

新竹縣政府公報　　一○七年　　第十期

 2 

  二、班址、班舍位置略圖。 

  三、負責人、設立人、班主任

之學經歷、身分證明文件

影本等基本資料。班主任

應附專任切結書，技藝類

科班主任並應另檢附有關

之技能證明文件。 

  四、教學科目、課程、每週教

學時數及教材大綱。 

  五、組織規程及學則。 

  六、擬聘僱教職員工名冊： 

      包括學經歷證件、身分 

      證明文件影本，並應附 

      最近三個月內核發之警 

      察刑事紀錄證明書；技 

      藝類科教學人員應檢附 

      有關之技能證明文件。 

  七、負責人與教職員工未有 

      本法第九條第六項及第 

      八項不得聘用或聘僱情 

      形切結書。 

  八、設立人(為自然者)、 

      班主任未有本準則第二 

      十條情形之切結書。 

  九、班舍核准作為補習班使 

      用用途之建築物（變更）

使用執照、核准平面圖、 

      室內裝修合格證明、消 

      防安全設備平面圖及補 

      習班照片，並應標明教 

      室面積、辦公室面積、 

      安全、衛生設備及其他 

      重要設施。 

  十、班舍使用權證明文件： 

      應附租賃或同意使用證 

      明文件，期間應在二年 

      以上，且租賃契約應經 

      公證或認證；該班舍應 

      有獨立之門牌號碼。 

  十一、設班基金存款證明文 

件，其基金數額規定 

        如附件一。 

  十二、設班基金不得動用之切

  二、班址、班舍位置略圖。 

  三、負責人、設立人、班主任   

      之學經歷、身分證明文件 

      影本等基本資料。班主任 

      應附專任切結書，技藝類 

      科班主任並應另檢附有關 

      之技能證明文件。 

  四、教學科目、課程、每週教 

      學時數及教材大綱。 

  五、組織規程及學則。 

  六、擬聘僱教職員工名冊： 

      包括學經歷證件、身分 

      證明文件影本，並應附 

      最近三個月內核發之警 

      察刑事紀錄證明書；技 

      藝類科教學人員應檢附 

      有關之技能證明文件。      

  七、負責人與教職員工未有 

      本法第九條不得聘用或 

      聘僱情形切結書。 

  八、設立人(為自然人者)、 

      班主任未有本準則第二 

      十條情形之切結書。 

  九、班舍核准作為補習班使 

      用用途之建築物（變更） 

      使用執照、核准平面圖、   

      室內裝修合格證明、消 

      防安全設備平面圖及補 

      習班照片，並應標明教 

      室面積、辦公室面積、 

      安全、衛生設備及其他 

      重要設施。 

  十、班舍使用權證明文件： 

      應附租賃或同意使用證 

      明文件，期間應在二年 

      以上，且租賃契約應經 

      公證或認證；該班舍應 

      有獨立之門牌號碼。 

  十一、設班基金存款證明文 

        件，其基金數額規定 

        如附件一。 

  十二、設班基金不得動用之 

        切結書。 

本條第一項明定。 

二、於第一項第七款明

定依本法第九條第

六項及第八項不得

聘用或聘僱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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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書。 

 十三、財產目錄（包括課桌椅、

圖書、儀器、安全設備及

其他教學器材）。 

 十四、設立人或其代表人照片二  

      張。前項第三款之設立人 

      有二人以上時，須出具合 

      夥契約書，經法院公證， 

      並應推舉一人為代表人。 

      第一項第十一款之基金，  

於補習班核准立案後，應

以補習班名義專戶存儲金

融機構，作為日後改善教

學及設備之用。非經本府

核准，不得動用。經本府

核准動用後，應於一個月

內補足，並檢附存款證明

報本府備查。    

 十三、財產目錄（包括課桌椅、 

       圖書、儀器、安全設備及 

       其他教學器材）。 

 十四、設立人或其代表人照片二 

      張。前項第三款之設立人 

      有二人以上時，須出具合 

      夥契約書，經法院公證， 

      並應推舉一人為代表人。 

      第一項第十一款之基金， 

      於補習班核准立案後，應 

      以補習班名義專戶存儲金 

      融機構，作為日後改善教 

      學及設備之用，非經本府 

      核准，不得動用，經本府 

      核准動用後，應於一個月 

      內補足，並檢附存款證明 

      報本府備查。 

第五條  補習班班舍總面積不得

少於七十平方公尺，教室總面

積不得少於三十平方公尺，平

均每一學生使用教室單位面積

不得少於一點二平方公尺。 

 使用地下室作為教室者，其面

積不得超過地面樓層使用總面

積二分之一並應符合消防、建

築管理、安全衛生及其他相關

法令之規定。 

  補習班班舍設置在四樓以上部

分(含四樓)不得招收未滿六歲

之兒童。但採一對一個別教學

或有家長陪同學習者，不在此

限。 

 班舍建築之採光、照明、通風、

樓梯寬度、防火避難設施、消

防設備及其他必要設施，應符

合有關法令規定；總樓地板面

積在二百平方公尺以上之補習

班，應依消防法及相關規定遴

用防火管理人製定消防防護計

畫並執行防火管理業務，及班

舍內如裝設窗簾、地毯、布幕

等物品，應使用附有防焰標示

第五條 補習班班舍總面積不得

少於七十平方公尺，教室總面

積不得少於三十平方公尺，平

均每一學生使用教室單位面積

不得少於一點二平方公尺。 

  使用地下室作為教室者，其面

積不得超過地面樓層使用總面

積二分之一並應符合消防、建

築管理、安全衛生及其他相關

法令之規定。 

  補習班班舍設置在四樓以上部

分(含四樓)不得招收未滿六歲

之兒童。但採一對一個別教學

或有家長陪同學習者，不在此

限。 

班舍建築之採光、照明、通風、

樓梯寬度、防火避難設施、消

防設備及其他必要設施，應符

合有關法令規定；總樓地板面

積在二百平方公尺以上之補習

班，應依消防法及相關規定遴

用防火管理人製定消防防護計

畫並執行防火管理業務，及班

舍內如裝設窗簾、地毯、布幕

等物品，應使用附有防焰標示 

本條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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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防焰物品。 

  同一棟大樓內補習班學生人數

視其建築安全、防火避難設

施、消防設備及其他必要設

施，得限制補習班之設立及其

學生人數。 

 之防焰物品。 

同一棟大樓內補習班學生人數

視其建築安全、防火避難設

施、消防設備及其他必要設

施，得限制補習班之設立及其

學生人數。 

第六條  補習班設立分班時，須

由原設立人或其代表人提出申

請，申請時應檢附原補習班立

案證書；其名稱應於原補習班

名稱之末加註分班。 

  補習班增設教室時，應經本府

核准，其距離不得超過立案班

址一百公尺，實習場所應設置

於便利教學之地點。 

  有共同設立人者，第一項申請

書，應由全體設立人共同簽

名。 

第六條  補習班設立分班時，須

由原設立人或其代表人提出申

請，申請時應檢附原補習班立

案證書；其名稱應於原補習班

名稱之末加註分班。 

  補習班增設教室時，應經本府

核准，其距離不得超過立案班 

  址一百公尺，實習場所應設置

於便利教學之地點。 

  有共同設立人者，第一項申請

書，應由全體設立人共同簽

名。 

本條未修正。 

第七條  補習班應置下列設備： 

  一、教室應依補習班性質置備

教學及安全之必要設備；其

設置標準應參酌有關學校

類科設備標準設置。 

  二、圖書、儀器、掛圖及其他 

     教學器材，應根據教學及實

習需要置備。 

  三、技藝科目應有實習或訓練

之器材及場所；其設置標準

應參酌有關學校類科設備

標準設置，並注意安全措

施，其他法令另有規定者，

從其規定。 

第七條 補習班應置下列設備： 

  一、教室應依補習班性質置備

教學及安全之必要設備；其

設置標準應參酌有關學校

類科設備標準設置。 

  二、圖書、儀器、掛圖及其他

教學器材，應根據教學及實

習需要置備。 

  三、技藝科目應有實習或訓練

之器材及場所；其設置標準

應參酌有關學校類科設備

標準設置，並注意安全措

施，其他法令另有規定者，

從其規定。 

本條未修正。 

第八條  補習班應置備招生簡

章、教職員名冊、學生名冊、

學生點名冊、學生學業成績考

查登記冊、課程表、教學進度

表、財產目錄及其他必要表

件，並按時填載以備查考。 

第八條  補習班應置備招生簡

章、教職員名冊、學生名冊、

學生點名冊、學生學業成績考

查登記冊、課程表、教學進度

表、財產目錄及其他必要表

件，並按時填載以備查考。 

本條未修正。 

第九條  補習班經核准立案後，

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由

設立人或其代表人檢具附件二

之文件，報請本府核准: 

  一、設立人（代表人）變更或

第九條 補習班經核准立案後，有

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由設

立人或其代表人檢具附件二之

文件，報請本府核准: 

  一、設立人（代表人）變更或

本條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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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設立人之變更。 

  二、負責人變更。 

  三、班主任變更。 

  四、班舍變更或增減。 

  五、班名變更。 

  六、班級及科目變更或增、減。  

  七、教學時數之變更。 

  八、換（補）發立案證書。 

  九、停辦(暫停招生)。 

  十、復辦。 

  十一、歇業。 

  前項第一款申請六個月內以一

次為限。 

共同設立人之變更。 

 二、負責人變更。 

 三、班主任變更。 

 四、班舍變更或增減。 

 五、班名變更。 

 六、班級及科目變更或增、減。  

 七、教學時數之變更。 

 八、換（補）發立案證書。 

 九、停辦(暫停招生)。 

 十、復辦。 

 十一、歇業。 

 前項第一款申請六個月內以一  

 次為限。 

第十條  補習班受機關、團體或

學校委託辦理員工進修時，應

報本府備查。 

第十條 補習班受機關、團體 

   或學校委託辦理員工進修 

   時，應報本府備查。 

本條未修正。 

第十一條  補習班招收兒童及少

年時，教室、設備及師資等應

符合本法、兒童及少年福利與

權益保障法暨幼兒教育及照顧

法等相關法令規定並兼顧幼兒

身心健全發展。 

第十一條  補習班招收兒童及 

  少年時，教室、設備及師資等  

  應符合本法、兒童及少年福利 

  與權益保障法暨幼兒教育及 

  照顧法等相關法令規 

  定並兼顧幼兒身心健全發展。 

本條未修正。 

第十二條  補習班不得聘請現任

公私立學校專任教師兼課。 

第十二條  補習班不得聘請現任

公私立學校專任教師兼課。 

本條未修正。 

第十三條  補習班招生名額應依

據教室容量，每班學生不得逾

六十人。 

  實施合班教學時，每班學生不

得逾一百二十人。 

第十三條  補習班招生名額應依

據教室容量，每班學生不得逾

六十人。 

  實施合班教學時，每班學生不

得逾一百二十人。 

本條未修正。 

第十四條  補習班除學生課業

外，依補習班之性質及學生之

需求及狀況，得適時提供必要

輔導措施，並注重其品德陶

冶，必要時作家庭訪問，給予

個別輔導。 

第十四條  補習班除學生課業

外，依補習班之性質及學生之

需求及狀況，得適時提供必要

輔導措施，並注重其品德陶

冶，對品行較差者，隨時作家

庭訪問，並予個別輔導。 

本條酌作文字修正。 

第十五條  補習班經費之收支應

建立會計制度，辦理會計事

務。 

第十五條  補習班經費之收支應

建立會計制度，辦理會計事

務。 

本條未修正。 

第十六條  本府得定期召集縣內

補習班班主任舉行座談會，研

討相關事宜。 

第十六條  本府得定期召集縣內

補習班班主任舉行座談會，研

討相關事宜。 

本條未修正。 

第十七條  補習服務涉及消費性

貸款及遞延性商品應於服務契

第十七條  補習服務涉及消費性

貸款及遞延性商品應於服務契

本條酌作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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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載明。 

違反前項規定依本準則第三十

五條、第三十六條辦理。 

約載明。 

  業者如違反前項規定，則依本

準則第三十五條、第三十六條 

  辦理。 

第十八條  本規則規定之申請

書、立案證書、收據、各種表

冊及班印等格式，由本府另定

之。 

第十八條  本規則規定之申請

書、立案證書、收據、各種表

冊及班印等格式，由本府另定

之。 

本條未修正。 

第十九條  補習班學生繳納費用

後離班者，補習班應依下列規

定辦理退費： 

  一、學生於實際開課日前提出

退費申請者，應退還當期開

班約定繳納費用總額百分之

九十。但所收取之百分之十

部分逾新臺幣一千元部分，

仍應退還。 

  二、學生於實際開課日起一週

內提出退費申請者，應退還

當期開班約定繳納費用總額

百分之七十。 

  三、學生於實際開課日起算逾

一週且未達全期或總課程時

數之三分之一期間內提出退

費申請者，應退還當期開班

約定繳納費用總額之二分之

一。 

  四、學生於達全期或總課程時

數之三分之一以上期間提出

退費申請者，所收取之當期

開班約定繳納費用得全數不

予退還。 

  課程開始後始報名插班者，應

以報名後最近一次上課日作為

開課日，並以該課程剩餘期間

作為總課程時數，退費規定如

下：  

  一、學生於實際開課日前提出

退費申請者，應退還當期開班

約定繳納費用總額百分之九

十。但所收取之百分之十部分

逾新臺幣一千元部分，仍應退

還。 

 一、 本條新增。 

二、 依本準則第二十

四條第八項訂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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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學生於實際開課日起，且

未達全期或總課程時數之三分

之一期間內提出退費申請者，

應退還當期開班約定繳納費用

總額之二分之一。 

  三、學生於達全期或總課程時

數之三分之一以上期間提出退

費申請者，所收取之當期開班

約定繳納費用得全數不予退

還。 

  補習班違反本準則第七條第三

項應依各期分別收費之規定，

其收費超過分期規定者，該期

部分適用前二項規定退費，其

餘所收費用應全額退還。 

  第一項及第二項約定繳納費用

總額，不得扣除補習班訂定之

報名費、訂位金或其他收費項

目。 

  補習班所收取之代辦費，應全

額退還。但已購置成品者，發

給成品。 

  學生課程時數、堂數或期間等

之認定，以雙方約定為準；未

約定者，依實際開課情形認

定。 

  學生僅繳納訂金，於開課前即

離班者，補習班不得要求其補

足補習班依第一項第一款及第 

二項第一款規定得扣除之學費

不足額部分。 

第二十條  本規則自發布日施

行。 

第十九條  本規則自發布日施

行。 

條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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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竹縣短期補習班管理規則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第一條  本規則依補習及進修教育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九條第一項第四         

款與短期補習班設立及管理準則(以下簡稱本準則)第三條規定 

訂定之。 

第二條  短期補習班(以下簡稱補習班)，以補充國民生活知識，傳授實用   

技藝或輔導升學為目的；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其設立及管理依 

本規則辦理。 

   補習班係指於固定場址，對外招生並收取費用及授課，招收學生

人數在五人以上之短期補習教育機構。 

第三條  補習班之授課得採定時制、按日制、間日制或週末制。每週授課

時數及時間，補習班得依學科性質及實際情形訂定。 

        前項授課時數每班級每週不得逾四十四節，授課時間每節以五十

分鐘為限。 

        學齡前及在學學生之課後照顧服務，應另依相關法規辦理。 

第四條 補習班之設立及立案，應由設立人檢具下列文件，向新竹縣政府 

        （以下簡稱本府）申請： 

        一、設立及立案申請書。 

        二、班址、班舍位置略圖。 

        三、負責人、設立人、班主任之學經歷、身分證明文件影本等基 

         本資料。班主任應附專任切結書，技藝類科班主任並應另檢 

         附有關之技能證明文件。 

        四、教學科目、課程、每週教學時數及教材大綱。 

        五、組織規程及學則。 

        六、擬聘僱教職員工名冊：包括學經歷證件、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並應附最近三個月內核發之警察刑事紀錄證明書；技藝類科    

  教學人員應併檢附有關之技能證明文件。 

        七、負責人與教職員工未有本法第九條第六項及第八項不得聘用 

         或聘僱情形切結書。 

        八、設立人(為自然人者)、班主任未有本準則第二十條情形之切  

            結書。  

        九、班舍核准作為補習班使用用途之建築物（變更）使用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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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准平面圖、室內裝修合格證明、消防安全設備平面圖及補習  

           班照片，並應標明教室面積、辦公室面積、安全、衛生設備及  

           其他重要設施。 

       十、班舍使用權證明文件：應附租賃或同意使用證明文件，期間        

           應在二年以上，且租賃契約應經公證或認證；該班舍應有獨立  

           之門牌號碼。 

       十一、設班基金存款證明文件，其基金數額規定如附件一。 

       十二、設班基金不得動用之切結書。 

       十三、財產目錄（包括課桌椅、圖書、儀器、安全設備及其他教學 

           器材）。 

       十四、設立人或其代表人照片二張。 

           前項第三款之設立人有二人以上時，須出具合夥契約書，經法 

           院公證，並應推舉一人為代表人。 

           第一項第十一款之基金，於補習班核准立案後，應以補習班名 

           義專戶存儲金融機構，作為日後改善教學及設備之用，非經本  

           府核准，不得動用，經本府核准動用後，應於一個月內補足，  

並檢附存款證明報本府備查。 

第五條  補習班班舍總面積不得少於七十平方公尺，教室總面積不得少於

三十平方公尺，平均每一學生使用教室單位面積不得少於一點二

平方公尺。 

        使用地下室作為教室者，其面積不得超過地面樓層使用總面積二

分之一並應符合消防、建築管理、安全衛生及其他相關法令之規

定。 

        補習班班舍設置在四樓以上部分(含四樓)不得招收未滿六歲之兒

童。但採一對一個別教學或有家長陪同學習者，不在此限。 

        班舍建築之採光、照明、通風、樓梯寬度、防火避難設施、消防

設備及其他必要設施，應符合有關法令規定；總樓地板面積在二

百平方公尺以上之補習班，應依消防法及相關規定遴用防火管理

人、製定消防防護計畫並執行防火管理業務，及班舍內如裝設窗

簾、地毯、布幕等物品，應使用附有防焰標示之防焰物品。 

        同一棟大樓內補習班學生人數視其建築安全、防火避難設施、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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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設備及其他必要設施，得限制補習班之設立及其學生人數。 

第六條  補習班設立分班時，須由原設立人或其代表人提出申請，申請時

應檢附原補習班立案證書；其名稱應於原補習班名稱之末加註分

班。 

        補習班增設教室時，應經本府核准，其距離不得超過立案班址一

百公尺，實習場所應設置於便利教學之地點。 

有共同設立人者，第一項申請書應由全體設立人共同簽名。 

第七條  補習班應置下列設備： 

        一、教室應依補習班性質置備教學及安全之必要設備；其設置標

準應參酌有關學校類科設備標準設置。 

        二、圖書、儀器、掛圖及其他教學器材，應根據教學及實習需要

置備。 

        三、技藝科目應有實習或訓練之器材及場所；其設置標準應參酌

有關學校類科設備標準設置，並注意安全措施，其他法令另

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第八條  補習班應置備招生簡章、教職員名冊、學生名冊、學生點名冊、

學生學業成績考查登記冊、課程表、教學進度表、財產目錄及其

他必要表件，並按時填載以備查考。 

第九條  補習班經核准立案後，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由設立人或其

代表人檢具附件二之文件，報請本府核准: 

        一、設立人（代表人）變更或共同設立人之變更。 

        二、負責人變更。 

        三、班主任變更。 

        四、班舍變更或增減。 

        五、班名變更。 

        六、班級及科目變更或增、減。  

        七、教學時數之變更。 

        八、換（補）發立案證書。 

        九、停辦(暫停招生)。 

        十、復辦。 

        十一、歇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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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項第一款申請六個月內以一次為限。 

第十條  補習班受機關、團體或學校委託辦理員工進修時，應報本府備查。 

第十一條  補習班招收兒童及少年時，教室、設備及師資等應符合本法、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暨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等相關法令

規定並兼顧幼兒身心健全發展。 

第十二條  補習班不得聘請現任公私立學校專任教師兼課。 

第十三條  補習班招生名額應依據教室容量，每班學生不得逾六十人。 

          實施合班教學時，每班學生不得逾一百二十人。 

第十四條  補習班除學生課業外，依補習班之性質及學生之需求及狀況，

得適時提供必要輔導措施，並注重其品德陶冶，必要時作家庭

訪問，給予個別輔導。 

第十五條  補習班經費之收支應建立會計制度，辦理會計事務。 

第十六條  本府得定期召集縣內補習班班主任舉行座談會，研討相關事宜。 

第十七條  補習服務涉及消費性貸款及遞延性商品應於服務契約載明。 

          業者如違反前項規定，則依本準則第三十五條、第三十六條辦 

          理。   

第十八條  本規則規定之申請書、立案證書、收據、各種表冊及班印等格

式，由本府另定之。 

第十九條  補習班學生繳納費用後離班者，補習班應依下列規定辦理退 

        費： 

          一、學生於實際開課日前提出退費申請者，應退還當期開班約 

            定繳納費用總額百分之九十。但所收取之百分之十部分逾 

            新臺幣一千元部分，仍應退還。 

          二、學生於實際開課日起一週內提出退費申請者，應退還當期 

            開班約定繳納費用總額百分之七十。 

          三、學生於實際開課日起算逾一週且未達全期或總課程時數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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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分之一期間內提出退費申請者，應退還當期開班約定繳 

            納費用總額之二分之一。 

          四、學生於達全期或總課程時數之三分之一以上期間提出退費 

            申請者，所收取之當期開班約定繳納費用得全數不予退   

            還。 

          課程開始後始報名插班者，應以報名後最近一次上課日作為開 

課日，並以該課程剩餘期間作為總課程時數，退費規定如下：  

          一、學生於實際開課日前提出退費申請者，應退還當期開班約 

            定繳納費用總額百分之九十。但所收取之百分之十部分逾 

            新臺幣一千元部分，仍應退還。 

          二、學生於實際開課日起，且未達全期或總課程時數之三分之 

            一期間內提出退費申請者，應退還當期開班約定繳納費用    

            總額之二分之一。 

          三、學生於達全期或總課程時數之三分之一以上期間提出退費 

            申請者，所收取之當期開班約定繳納費用得全數不予退 

            還。 

          補習班違反本準則第七條第三項應依各期分別收費之規定，其 

        收費超過分期規定者，該期部分適用前二項規定退費，其餘所 

        收費用應全額退還。 

          第一項及第二項約定繳納費用總額，不得扣除補習班訂定之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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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費、訂位金或其他收費項目。 

          補習班所收取之代辦費，應全額退還。但已購置成品者，發給 

        成品。 

          學生課程時數、堂數或期間等之認定，以雙方約定為準；未約 

        定者，依實際開課情形認定。 

          學生僅繳納訂金，於開課前即離班者，補習班不得要求其補足 

        補習班依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二項第一款規定得扣除之學費不足 

        額部分。 

第二十條  本規則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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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09月26日
發文字號：府教體字第1070377444號

主旨：預告公告「新竹縣體育場各場地使用管理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154條。

公告事項：

一、預告機關：新竹縣政府。

二、預告事項：新竹縣體育場各場地使用管理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三、對本預告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預告公告起7日內陳述意

見或洽詢：

(一)承辦單位：新竹縣政府(教育處體育保健科)。

(二)地址：新竹縣竹北市光明六路10號。

(三)電話：03-5518101分機2867。

(四)傳真：03-5514227。

(五)電子郵件：10013071@hchg.gov.tw。

縣長　邱　鏡　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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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08月23日
發文字號：府農牧字第1070159492號

主旨：預告公告本縣尖石鄉107年至109年護魚保育措施計畫期間嚴禁使用任何方式

(含垂釣)採捕水產動物，以確保河川水產資源之保育及永續利用。

依據：漁業法第44條第1項第4款。

公告事項：

一、禁漁（封溪）範圍如下三處：

(一)水田溪：自鴛鸯谷餐廳下方起至蓮德宮後方止。

(二)梅花溪：自梅花8鄰1號橋至梅花溪與錦屏溪交界處。

(三)那羅溪：自女人湖起至錦屏教會後方匯流處止。（如附圖）。

二、禁漁期限：自公告之日起至109年12月31日止。

三、禁止事項：禁漁期間嚴禁止以任何方式（含垂釣）採捕水產動植物。

四、違反規定者，依漁業法第65條第6款規定，處新臺幣3萬元以上15萬元以下罰

鍰。

五、為試驗研究目的或清除外來漁種，經主管機關許可採捕水產動植物者，不在

此限。

六、本公告禁止範圍及期限得視實際需要或保育成效，重新檢討適度開放及解除 

。

七、對本預告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預告公告日之日起30日

內陳述意見。

(一)承辦機關：新竹縣政府(農業處漁牧科)。

(二)地址：新竹縣竹北市光明六路10號。

(三)電話：03-5518101轉2940、2945。

(四)傳真：03-5510241。

(五)電子郵件：1002841@hchg.gov.tw。

縣長　邱　鏡　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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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08月31日
發文字號：府農牧字第1070164453號

主旨：預告「新竹縣沿岸海域刺網漁業禁漁區、禁漁期及相關限制事項」。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154條第1項。

公告事項：

一、預告機關：新竹縣政府

二、預告事項：

(一)公告依據：漁業法第四十四條第一項第四款。

(二)公告目的：為保育及養護本縣沿岸海域棲地、漁業及生態資源，特依漁業

法訂定本限制事項。

(三)刺網漁業定義：指主營或兼營流刺網、底刺網、刺網、及流網等漁業。

(四)禁漁範圍：本縣距岸3浬內海域。

(五)禁漁期間：每年六月十六日到八月十五日。

(六)禁止事項：禁止刺網漁業漁船(筏)進入本縣距岸3浬海域從事刺網作業。

(七)罰則：違反本公告事項者，依漁業法第65條第6款規定，處新台幣3萬元以

上15萬元以下罰鍰。

(八)例外事項：基於學術研究、教育及公共利益，經主管機關許可者，不在此

限。

三、本公告事項，本府得視刺網漁業之產業發展及管理需要，予以調整。

四、對本預告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預告公告日起14日內陳

述意見或洽詢：

(一)承辦機關：新竹縣政府(農業處漁牧科)。

(二)地址：新竹縣竹北市光明六路10號。

(三)電話：03-5518101分機2945

(四)傳真：03-5510241

(五)電子郵件：1002841@hchg.gov.tw

縣長　邱　鏡　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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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09月20日
發文字號：府授農防字第1070100124B號

主旨：預告公告「新竹縣寵物屍體儲存收費標準」草案。

依據：依據規費法第10條及地方制度法第27條辦理。

公告事項：

一、預告機關：新竹縣政府。

二、預告事項：「新竹縣寵物屍體儲存收費標準」草案(如附件)。

三、對於本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預告公告起60日內陳述意

見或洽詢：

(一)承辦單位：新竹縣家畜疾病防治所。

(二)地址：新竹縣竹北市縣政五街192號。

(三)電話：(03)5519548分機401。

(四)傳真：(03)5551740。

(五)電子郵件：10006972@hchg.gov.tw。

縣長　邱　鏡　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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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09月05日
發文字號：府衛毒防字第1070101756號

主旨：預告指定「新竹縣無菸環境場所」草案。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一百五十四條第一項。

一、訂定機關：新竹縣政府

二、訂定依據：菸害防制法第十五條第一項第十三款。

三、草案如附件。

四、為營造無菸環境，減少二手菸以維護縣民健康，有儘速完成公告之必要，爰

定公告期間為十四日，對於本草案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預

告刊登公報之次日起十四日內陳述意見或洽詢：

(一)承辦單位：新竹縣政府衛生局

(二)地址：新竹縣竹北市光明七街1號

(三)電話：03-5518160轉138

(四)傳真：03-5585752

(五)電子郵件：2612373@hchg.gov.tw

縣長　邱　鏡　淳　出國
秘書長　蔡　榮　光　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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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菸環境公告 

依據菸害防制法第 15條第 1項第 13款辦理 ，下列場所全面禁止吸菸：                    

序號 鄉鎮市 無菸環境公告名稱或範圍 面積或全長 

1 

 

竹北市 成功國中無菸通學步道（成功國

中校門口及緊鄰校園人行道） 

一、成功八路(長 116.8公尺） 

二、自強二路(長 79公尺) 

三、福興東路一段(長 116.2公尺) 

四、自強三路(長 87.4公尺) 

2 竹北市 麻園國小無菸通學步道（麻園國

小門口紅磚步道） 

一、長園一街 8公尺 二、長園一街 250巷 10.5公

尺。總面積約 403.15平方公尺。 

3 竹北市 國立新竹特殊教育學校無菸通學

步道 

嘉祥二街(長 62.33公尺、寛 4.5公尺)、光明六路

東二段(長 219.25公尺、寛 6公尺)、嘉祥三街(長

141.58公尺、寛 4.5公尺)、東興路一段(長

140.42公尺、寛 6公尺)。總面積約 3075.615平

方公尺。 

4 

 

新豐鄉 山崎國小無菸通學步道（山崎國

小後校門口、兩側接送區） 

學府路(後校門全長 130公尺) 

5 新豐鄉 新豐國小無菸通學步道（新豐國

小校門口家長接送區） 

長 15公尺 

寛 17公尺 

6 

 

新豐鄉 埔和國小無菸通學步道（埔和國

民小學校門口家長接送區） 

長 10.7公尺 

寛 10.2公尺 

7 湖口鄉 湖口國小無菸通學步道（湖口國

小校門口、兩側接送區） 

八德路二段(長 40公尺) 

8 湖口鄉 長安國小無菸通學步道（長安國

小校門口、兩側接送區） 

長春路(150公尺) 

9 湖口鄉 湖口高級中學無菸通學步道（湖

口高中校門口、兩側接送區） 

中正路二段 263巷(長 60公尺) 

10 關西鎮 關西高中無菸通學步道（校門口

右側人行步道） 

關西高中正門右手邊人行步道至中正堂前方側門

(中山東路)約 108公尺 

11 關西鎮 關西國小無菸通學步道（校門口

右側人行步道） 

關西國小北平路側門右轉至老街人行道約 115公尺 

12 五峰鄉 彩虹階梯無菸場所（五峰國中無

菸彩虹通學階梯） 

180平方公尺 

13 五峰鄉 清泉二號吊橋無菸場所（桃山國

小清泉二號通學吊橋） 

130平方公尺 

14 竹東鎮 竹東國小無菸通學步道（竹東國

小校門口、兩側接送區） 

40平方公尺 

15 新埔鎮 新埔國小無菸通學步道（新埔國

小門口接送區） 

中正路(長 40平方公尺) 

16 寶山鄉 三峰茶亭 茶亭及其設施長約 13.5公尺、寬 7.6公尺 

17 寶山鄉 石坪茶亭 茶亭及其設施長約 7.7公尺、寬 3.25公尺 

18 寶山鄉 高鐵茶亭 茶亭及其設施長約 29公尺、寬 9.7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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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09月05日
發文字號：府衛毒防字第1070101755號

主旨：預告指定「新竹縣無菸環境場所」草案。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一百五十四條第一項。

一、訂定機關：新竹縣政府

二、訂定依據：菸害防制法第十六條第一項第四款。

三、草案如附件。

四、為營造無菸環境，減少二手菸以維護縣民健康，有儘速完成公告之必要，爰

定公告期間為十四日，對於本草案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預

告刊登公報之次日起十四日內陳述意見或洽詢：

(一)承辦單位：新竹縣政府衛生局

(二)地址：新竹縣竹北市光明七街1號

(三)電話：03-5518160轉138

(四)傳真：03-5585752

(五)電子郵件：2612373@hchg.gov.tw

縣長　邱　鏡　淳　出國
秘書長　蔡　榮　光　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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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菸環境公告 

依據菸害防制法第 16條第 1項第 4款辦理 ，除吸菸區外，不得吸菸;未設吸菸區者，全面禁止吸菸。 

序號 鄉鎮市 無菸環境公告名稱 面積或全長 

1 關西鎮 北斗親子無菸公園 北斗親子公園沿公園內圈一圈約 77

公尺 

2 竹東鎮 中正公園健康無菸步道 一、新正路(長 200公尺寬 1公尺) 

二、中正路(全長 100公尺寬 1公尺) 

3 竹東鎮 頭前溪河濱公園健康無菸步道 竹東提防旁(長 900公尺寬 50公尺） 

4 芎林鄉 瑞龍社區公園健康無菸步道 瑞龍社區內左側公園內範圍，一圈約

204.2公尺。 

5 芎林鄉 

 

連接鄧雨賢與瑞龍社區無菸健康步道 兩處公園連接步道走一圓圈之範圍，

一圈約 195.5公尺 

6 芎林鄉 永興觀景台健康無菸步道 觀景平台利排入口至觀景木柵平台整

個範圍，一圈約 116.9公尺。 

7 尖石鄉 新竹縣尖石鄉青蛙石風景區無菸健走

步道(青蛙石步道園區驗票口處) 

長度約 3.1公尺 

8 尖石鄉 新竹縣尖石鄉青蛙石風景區無菸健走

步道(青蛙石步道園區出口處) 

長度約 3.1公尺 

9 尖石鄉 新竹縣尖石鄉青蛙石風景區無菸健走

步道(青蛙石步道園區文學林售票亭) 

長度約 3.1公尺 

10 五峰鄉 新竹縣五峰鄉鳥嘴山無菸健走步道 長度約 3500公尺 

 


